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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

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商政发〔2020〕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商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确

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商河县人民政府

2020 年3月20日

商河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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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健全投资控制机制，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6〕

18 号）、《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和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代建制，是指按照“投资、建设、管理、 使用”

分离的原则，选择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签订代建合同，负责项目建

设的组织实施，并承担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工期和施工安全、扬尘

治理等责任，项目竣工验收后移交使用单位的项 目建设管理制度。代

建期间，代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代行项目法人职责。

第三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总投资1000万元(含)以上，且政府投资占

总投资50%（含）以上的非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代建 制。涉及国

家安全、国家秘密、网络信息平台以及上级政府有特殊要求的项目，

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项目,是指经县政府批准，符合经济社 会发展

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保规划等相关规划，

使用财政性资金，以及使用银行政策性贷款资金等实施的固定资产投

资建设项目。下列政府投资项目适用代建制：

（一）机关、人民团体的业务用房及培训教育用房;

（二）教育、文化、体育、民政、劳动保障等社会事业项目;

（三）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 目；

（四）其他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

交通、水利等政府投资项目，参照《公路建设项目代建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3号）和《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 工程建设项

目代建制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水建管〔2015〕91 号）等文件规定

执行；涉及国家安全、保密的项目，按国家相关 规定执行。

第四条 县发改局代表县政府作为组织实施机构，负责指导和协调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工作，按照投资管理权限和建设程序 规定审批代

建项目，选择确定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实施投资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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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资金管理；审计部门负责按照

上级有关规定和审计计划，对有关代建项目进行审计监督；行业主管

及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代建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实行代建制的项目，采用阶段代建的方式。代建单位按照

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准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和投资，代行建设单位

职责，从施工图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直至缺陷责任 期结束，负责投

资、质量、工期的控制和安全生产管理、扬尘治理，按规定办理项目

移交，依法承担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和工程质量责任。

第六条 代建项目实行合同管理。代建单位确定后,组织实 施机构、

代建单位、使用单位三方应当签订代建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各

方的权利、职责、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二章 代建单位条件与选择

第七条 代建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综合实力在行

业发展中居领先地位；

（二）具有与工程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工程设计、工程监理、 施工

总承包、房地产开发中的两项或多项项目管理资质，或具有相应工程

咨询资信等级，或具有代建经验的政府建设平台;

（三）具有与工程建设要求相适应的造价、财务和管理等方面的

专业人员，并具有从事代建工作的经验和能力；

（四）具有与代建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管理体系及规章 制度；

（五）具有与代建项目相适应的资金实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第八条 县发改局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

对自愿提出申请并符合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单位，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择优确定入选机构，列入代建单位名录库。根据代建工作开展需要，

结合代建单位具体实施情况，对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两年

调整一次。

第九条 对确定实行代建的项目，原则上采取竞争性谈判等方式从

名录库中确定承担代建任务的单位。县政府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可按

照共同协商的原则，从名录库中直接选择产生。

第三章 代建项目各方职责

第十条 县发改局作为组织实施机构，负责代建项目的组织实施，

主要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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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代建单位、使用单位以及与项目建设有关部门之间的

关系；

（二）组织制定代建单位名录库管理办法、代建合同示范文本等

技术文件，并适时修订完善；

（三）组织设立代建单位名录库，选择确定代建单位，组织各方

签订代建合同，并根据需要签订补充合同；

（四）组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概算的评审和批复；

（五）组织初步设计概算中需要做二次设计或者深化设计项目的

评审和批复；

（六）审核下达代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审核项目进度安排及有

关资金使用等情况；

（七）监督检查代建项目的组织实施，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

大问题，制止或纠正有关违规、违约行为，或提请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处理；

（八）审查和批复确需变更的工程建设方案和概算调整事项；

（九）组织项目竣工综合验收，组织建成项目的移交；

（十）履行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代建单位在代建期间按照代建合同约定代行项目法人职

责，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健全代建组织机构，配备符合代建合同要求的专业管

理人员，制定切实可行的代建工作计划、措施；

（二）参与初步设计及概算文件的编制，并按照初步设计批准的

建设规模、内容、标准和概算投资，组织施工图设计及预算的编制和

报审；负责专业设备、装修等专项工程的深化设计及其 与建筑设计的

衔接；

（三）负责以使用单位名义办理项目规划、施工、环保、节能、

消防、林业、地震、人防、市政公用设施等报建和接用手续;

（四）依法组织开展施工、设备及材料的采购招标工作；

（五）协助使用单位按项目进度提出年度投资计划，并按月向组

织实施机构、财政部门和使用单位报送《项目进度月报》及资金使用

情况；按月向组织实施机构、使用单位报送《项目监理 月报》；

（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代建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实行全

过程、全责制管理，负责工程质量、工期进度、概算投资的控制和安

全生产管理、扬尘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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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工程变更和概算调整事项进行审核论证，按程序报批后

组织实施；

（八）负责工程相关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工作，按要求报相关部门

备案，对所签合同和工程建设实行全过程管理；

（九）负责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中各环节的专业验收，

申报项目竣工综合验收；

（十）负责项目建成后能够全面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其他建设、

调试、试运行等活动；

（十一）整理、汇编和移交工程建设档案、财务档案和技术资料；

（十二）组织编报工程竣工财务决算报告，按批复的资产价值向

使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并协助使用单位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十三）履行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十四）代建单位对代建项目的质量按照代建合同及有关法 律规

定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使用单位是提出使用需求并在项目建成后实际 接收、使

用或管理的主体，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及概算的编制、优化和报批

工作；

（二）依法组织开展勘察、初步设计等服务单位的招标活动，商签和

管理相应合同；

（三）参与项目施工、设备和主要材料的采购招标工作；

（四）参与施工图设计及预算、工程变更及概算调整的评估、 评审；

（五）负责项目资金、征地拆迁等建设条件的落实，协助代建单位办

理与项目有关的各项审批和许可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及时出具委托手

续、提供相关资料、签章等；

（六）会同代建单位负责编制年度投资计划，并向发改、财政部门申

请建设资金；

（七）对工程质量、进度以及工程招标、专业单位选择和资金使

用等代建单位的建设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将有关问题报告组 织实施机

构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处理；

（八）参与工程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接收、使用和保管项目；

（九）履行代建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代建项目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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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提出项目需求，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按

规定程序报县发改局审批。县发改局在批复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时，

确定该项目是否实行代建制。使用单位按照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编制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并报县发改局审批。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作为

投资控制限额，原则上不得突破。

第十四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组织实施机构从代建单位名录库

中选择确定项目代建单位。

第十五条 代建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制。代建单位确定后，组织实施

机构、代建单位、使用单位三方签订《代建合同》。签订代 建合同前,

代建单位应提供工程概算投资2%—3%的银行履约保函， 具体数额应根

据项目行业特点,在招标文件中确定。

第十六条 代建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约定，依法组

织开展施工、设备及材料的采购招标工作，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组织实施代建， 不得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擅自变更项目建设规模、内容、标准和投资额。 因不可抗力事件、

法规政策调整、水文地质、市场变动等因 素引起的设计变更、投资概

算调整以及工程延期，代建单位应向 组织实施机构提出申请调整，组

织实施机构区别不可抗因素和人 为因素对概算调整的内容和原因进行

审查。

第十七条 代建单位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在项目建

成后组织专项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将项目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代建单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编报竣工财 务决算，

并将所有工程、财务资料等移交使用单位，3个月内按有关规定向使

用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协助使用单位办理产权 登记手续。 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后，代建单位应向组织 实施机构报送

代建工作总结报告。

第十九条 代建单位应严格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归集、整 理、保

管各项工程档案资料，在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将工程档案、财务档

案及相关资料向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移交。不得泄露与本工程有关的

保密资料。

第二十条 代建项目缺陷责任期由代建合同约定。缺陷责任期内的

保修维护工作由代建单位负责，缺陷责任期届满后由使用 单位负责。

代建单位应将质量保修相关协议移交使用单位并协助做好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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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代建单位应严格按照代建合同约定工期组织 实施代建。

因不可抗力事件、政策调整等因素造成的工程延期，应由组织实施机

构、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署补充合同（协议）重新约定。

第二十二条 使用单位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职责时,不得妨碍正

常代建活动。

第五章 建设资金和代建管理费

第二十三条 代建单位在签订合同后，根据投资计划编制要求，与

使用单位按规定时间向组织实施机构报送依据项目进度计划编制的资

金使用计划。经组织实施机构审核无异议后，由组织 实施机构下达政

府投资计划，并注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名称。 代建单位应根据政府

投资计划，代编年度基建支出预算，与使用单位按程序报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审核后，将项目年度基建支出预算编入使用单位部门预算中

项目支出预算，并注明项目实 行代建制。

第二十四条 安排代建项目的财政资金，由使用单位按照国库集中

支付有关规定拨付。 代建项目的自筹资金，由使用单位负责筹措并落

实到位。自筹资金按照组织实施机构和财政部门下达的投资计划和基

建支出预算，与政府投资同步、同比例拨付代建单位。

第二十五条 前期已发生的土地购置及其他费用，由使用单位负责

专账管理，竣工后一并进行竣工财务决算。

第二十六条 代建单位应严格执行有关基本建设财务管理 制度，设

立项目基建专户、对项目建设的财务活动实施会计核算 和财务管理。

按照国家相关会计制度要求，设置会计科目，归集建设成本，真实、

准确地反映项目建设投资情况，并定期将基建 报表报送组织实施机构

和财政部门。

第二十七条 代建管理费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计取，以项目初步设计

概算批复的数额为准。

第二十八条 代建管理费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再调整。但经批准的

调整概算投资超过代建控制投资额度10%以上的，代建管理费可参照

前款规定和代建合同约定方式，作出相应调整。

第二十九条 代建管理费拨付与建设资金拨付同步。竣工验收备案

手续办理完毕前，拨付代建管理费的总额度不超过代建管 理费全部金

额的90%。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再拨付5％的代建管理 费，余额待工程

缺陷责任期满后一次性清算。

第六章 奖惩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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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批准后，因代建单位通过 优化设

计、加强管理等工作，实现决算投资比最终批复的初步设 计概算有结

余的，经组织实施机构、使用单位核实，可对代建单 位按照结余资金

的20%实行奖励，奖励资金根据资金来源按比例分担，其余部分根据

资金来源按比例退回。

第三十一条 代建单位除不可抗力原因外，由于管理不善等主观因

素不能按合同约定按期保质完成代建项目建设的，或擅自改变项目建

设规模、内容、标准导致投资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和 工程质量不合格

的，所造成的损失及增加的投资由代建单位承担。

第三十二条 使用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应承担代建合 同约定

的违约责任外，暂停项目执行或资金拨付，对单位主要负 责人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一)违反代建合同约定，对代建工作不能积极有效配合，或自筹

资金不能按时到位，致使项目建设无法进行或拖延工期的；

（二）干涉代建单位后续工程招投标活动的；

（三）与代建单位或者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设备 材料

供应商等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四）违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三条 代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应承担代建合 同约定

的违约责任外，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人的行政和

法律责任，并从代建单位名录库中删除，且两年内不 得从事县域内代

建工作：

（一）因管理不善，或者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和建 设标准，

致使项目决算投资额超过概算投资额、工期延长、工程 质量不合格或

者不具备初步设计文件确定的使用功能的；

（二）因组织管理不力致使工程发生较大以上质量安全责任 事故

的；

（三）与使用单位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四）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管职责，导致工程勘察、设计、 施

工、监理等出现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行为的;

（五）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等单位串 通，

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业主单位利益的；

（六）违反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财务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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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组织或参与围标、串标，转借资质或转让代建业务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在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

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二）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索取、收受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四）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管

理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县发改局负责解释，自2020年4月20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0日。

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商河县 2020 年重点项目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政府各部门：

经县政府研究 ，2020 年重点项目 已经确定，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部门（单位）切实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 ，优化

项目建设环境，加强协调服务力度，全方位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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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商河县 2020 年财政和基础建设类重点项目汇总
表

2、商河县 2020 年非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汇总表

商河县人民政府

202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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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商河县2020年财政和基础建设类重点项目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总计72个 1324245 587860 119872 57197 410791 346152

一、农业项目16个 37340 28935 20202 4695 4038 8405

1
全县植树造林

项目

全县12个

镇街

植树造林1.26 万亩 ，包括成 片造林

0.86万亩和高标准农田林网0.4万亩，

主要栽植用材林（杨树、柳树、 白蜡

等）和经济林（苹果树、核桃树、梨

树等）。

2020.03 2020.05 1060 1060 1060 自然资源局 梁甲猛

2

省级试点村美
丽村居建设项

目

贾庄镇孟

东村

新建孟子书院1处；打造文化休闲广场
及湿塘中心景观，并与孟子书院及村

委会相呼应，形成文化景观轴，打造
东西向生态轴线；打造孟子书院西侧

游园；改造休闲长廊；提升沿河绿带
景观；结合孟子思想、孟氏家训等文

化要素，打造孟东村独特的大地景观

。

2020.03 2020.08 1400 1400 1120 280 住建局 苏 平

3

农村饮水安全
村外管网连通

工程

龙桑寺镇

郑路镇

新建加压泵站2座，改造村外管网

167.4千米。
2019.10 2020.07 2700 810 810 1890 水务局 张恒峰

4
徒骇河防洪治
理工程二期

玉皇庙镇

白桥镇

改造、硬化堤顶路22千米，铺设错车
带，设置界桩、公告牌等。

2020.04 2020.12 5494 5494 4235 1259 水务局 张恒峰

5
德惠新河防洪

治理工程

殷巷镇
怀仁镇
韩庙镇

加高堤防5.8千米，新建堤顶管理道路
15.4千米，新建涵闸1座、涵管桥2

座 、过路排水涵管13座，维修涵闸5
座，增设界桩、公示牌等。

2020.04 2020.12 2970 2970 2614 356 水务局 张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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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6

邢家渡灌区节

水改造(五期)
工程

玉皇庙镇

疏挖、衬砌渠道12.7千米，新建沥青
砼管理道路5.5千米 ，涉及建筑物

72座，其中生产桥13座(新建1座，改

建11座，维修1座)；分水口门5座(新
建)； 分水闸6座(新建)；节制闸3座

(改建)；管涵44座(新建)； 跌水1座

(新建)，并配套自动化测流系统一套
(终端测流2处，观测平台1处)。

2019.10 2020.05 4362 435 218 217 3927 水务局 张恒峰

7
土马河治理工

程
郑路镇

河道清淤7.3千米，改建桥梁2座，新

建分水口门35座，维修西赵闸、大石

家闸、三王闸。
2019.10 2020.06 2316 2000 1074 926 316 水务局 张恒峰

8
乡村连片治理

项目
贾庄镇

建设5个乡村连片治理项目村庄，主要
进行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卫生洁

化 、大街亮化、环境美化等“五
化 ”建设。

2020.03 2020.06 940 940 940 农业农村局 田海峰

9
美丽乡村省级

示范村项目

殷巷镇

怀仁镇

建设4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主要进

行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卫生洁化、

大街亮化、环境美化等“五化 ”建设

。

2019.11 2020.06 672 600 400 200 72 农业农村局 田海峰

10

乡村振兴齐鲁

样板村提升、
改造项目

贾庄镇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

以走在前列为目标定位，以“五个振

兴 ”为工作重点，进一步提升乡村振
兴样板村，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引

领全县乡村振兴工作。

2020.03 2020.12 4000 4000 2400 1600 农业农村局 田海峰

11

镇街自主打造
县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项目

全县各有
关镇街

以村庄规划为基础，以产业规划为特
色，以乡村旅游规划为主导，以地域

特色、文化传承为纽带，各镇街自主

打造10个有特色、有风格、有文化底
蕴的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项目资金

由各镇街筹集，县财政列支1000万元

用于对各镇街自主打造美丽乡村示范
村的以奖代补。

2020.05 2020.12 2000 2000 1000 1000 农业农村局 田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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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12

龙桑寺、沙河

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龙桑寺镇

沙河镇

建设高标准农田3万亩。新建灌溉泵站
9座，新打机井281眼，埋设PVC低压管

道137千米，出水口2660个；疏挖排水

沟 26.6千米 ，清淤土方 28.1 万平方
米；配套杆式变压器40台，架设10千

伏高压线路17.8千米；购置、埋设低

压 电缆 100千米 ,新建配 电管理房
62座，购置安装离心泵9台（套），射

频卡灌溉控制系统9台（套）、潜水式

潜污泵4台（套），37千瓦变频柜4台
（套）、潜水泵281台（套）、空气开

头281个、射频卡灌溉控制系统281台
（套），充值机37台（套），竖立三

脚架和 吊链281个； 新建桥涵建筑物
118座；新规划机耕路10036米；建设

标志牌1座。

2019.10 2020.12 3921 2921 2921 1000 农业农村局 田海峰

13
温泉花卉提档

升级项目

商河县国
家农业科
技园区

温泉花卉产业基地温室增设采暖风

机 、供暖管线，购置水肥一体化系
统、环境自动控制系统、生产用水系

统、喷雾系统等设施，建立花卉电商

展销平台，多肉基地进行提档升级。

2020.01 2020.12 1000 1000 220 780
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
芦培胜

14
贾庄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贾庄镇

新建高标准农田1.1万亩 。整治坑塘2

座，开挖疏浚沟渠16.189千米，修筑

渠系建筑物67座，新建泵站1座，硬化
道路9.935千米，植树3600株，配套变

压器1台，架设高压电缆0.9千米。

2019.11 2020.05 1650 1150 1150 500
农业综合开

发服务中心
王召国

15
殷巷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殷巷镇

新建高标准农田1.5万亩。开挖疏浚沟

渠23.155千米，新建U型渠180米，新

打机井48眼，新建泵站2座，坑塘整治
3处，修筑渠系建筑物143座，硬化道

路14.089千米，植树10280株，配套变
压器1台，架设高压电缆50米，埋设低

压电缆200米。

2019.11 2020.05 2250 1550 1550 700
农业综合开

发服务中心
王召国



- 5 -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16
2019年市级产

业化项目

许商街道

玉皇庙镇
郑路镇

新建高温日光温室8330平方米，大拱

棚6000平方米，姬松茸菌种培养车间
439平方米；购置施肥系统1套，苗床

4224平方米，设备17台（套），低压
线路 100米； 硬化生产道路3287平方

米，衬砌排水沟2131米。

2020.01 2020.11 605 605 300 305
农业综合开

发服务中心
王召国

二、基础设施项目51个 1123222 509698 99670 52502 357526 315701

17

特色装备制造
工业园二期续

建项目

开发区南

区

主要建设11栋标准厂房、3栋配套用

房 、消防水池泵房间以及配套设

施，总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
2019.11 2020.12 25000 13000 13000 12000 开发区 许振东

18 工业水厂工程
开发区南

区

建设日供水能力为1万立方米/天的工

业水厂一座，建设厂区综合楼、净水
车间、传达室等3500平方米，铺设管

道2000米。

2019.08 2020.12 7300 5300 5300 2000 开发区 许振东

19
开发区综合管

廊项目
开发区南

区

建设汇源街、科源街、和谐路综合管

廊，管道总长3000米。
2020.05 2021.12 2500 1500 1500 开发区 许振东

20
科源街辅路整

修项目
开发区南

区

土马河以东段辅路整修3.5万平方米，

主路铺设雨水管道7000米。
2020.05 2020.12 1000 1000 1000 开发区 许振东

21

开发区污水处

理厂道路提升
工程

开发区南

区

硬化道路3000平方米，绿化5000平方

米，安装路灯50盏。
2020.04 2020.11 1000 1000 1000 开发区 许振东

22
园区道路基础

设施项目
开发区南

区

主要涉及凯源街西段、晟朗西路、大

岭路道路工程，道路施工2500米，铺

设管道3500米，绿化施工3000平方米

。

2018.04 2020.12 48800 20000 20000 28800 开发区 许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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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23
化工产业园污
水处理站项目

开发区南

区

占地20亩，建设开发区高端原料药产
业基地污水处理站一座， 日处理污水

1200立方米，建设综合池、生化池、

沉淀池、消毒池、污泥浓缩池、综合
机房、臭氧发生间等设施。

2020.06 2020.12 5700 5700 5700 开发区 许振东

24
城区产业园污

水处理站项目
开发区北

区

占地6亩，建设城区产业园污水处理站

1座， 日处理污水1500立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池、生化池、沉淀池、消毒

池 、污泥浓缩池、综合机房、臭氧

发生间等设施。

2020.05 2020.12 1200 1200 1200 开发区 许振东

25
济南商河通用

机场建设工程
玉皇庙镇

建设A1类通用机场一处，飞行等级为
2B 。主要建设 内容： 新建一条800米

*30米跑道，停机坪72720平方米，综

合业务楼5307平方米 ，塔 台548平方
米，机场专业楼5263平方米，经营业

务用房 5016平方米 ，生活服务 中心

5580平方米，机库及维修厂房12720平
方米，航材库1200平方米及其他配套

设施，总建筑面积35634平方米。

2020.06 2022.12 54826 20000 3000 17000

商河通用机

场建设管理
指挥部

王修德

26
审判法庭建设

项目

商东路以

西，府东
路以东，
温泉路以

北

占地18亩，总建筑面积24053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5960平方米，主

要建设审判法庭各类用房、诉讼服务

中心、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商
河县诉调对接中心； 地下建筑面积

8093平方米，主要建设地下停车场、
大羁押室、机房、UPS电源间、消防水

池、生活水泵房等。

2020.03 2022.03 13437 4500 4500 法院 孙维民

27
智慧城市管理

中心项目

商东路以

西，府东

路以东

总建筑面积20740平方米，主要建设智

慧城市管理中心技术用房、公安机关

业务技术用房及其他配套用房。
2019.10 2020.11 13000 7000 3000 4000 6000 公安局 王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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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28
智慧城市管理

平台PPP项目

商东路以

西，府东

路以东

建设前端感知系统、网络与安全系

统 、视频云存储系统、应用支撑平

台和应用系统、智慧城市管理中心、

看守所监控改造工程等6大板块、36个

单项工程。

2020.05 2021.05 22000 17000 17000 公安局 王志栋

29

商河冬季清洁

取暖示范县项

目

全县12个

镇街

新建42兆瓦燃气锅炉 1台 ，铺设管网
32.3千米，新打地热井49组，新建能

源站、换热站54座；对城区现有非节

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改造面积66万
平方米；在农村地区采用空气源热

泵 、燃气壁挂炉、碳晶板、蓄热电
暖气等方式对8万户农村住宅和5所新

建幼儿园进行供暖，对其中3万户农

村住宅进行简易节能改造。

2019.07 2023.12 168841 38463 38463 23561 住建局 苏 平

30

商河县农村地
区清洁取暖全
覆盖项目

商河县农

村地区

清洁取暖改造96077户（气代煤87691

户，电代煤8386户）。
2019.12 2020.04 90100 80100 61300 18000 800 10000 住建局 苏 平

31
市民服务中心

PPP项目

花园街以
南，田园

路以东

占地57亩，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局

部五层 ），总建筑面积约6.3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市民服务中心、工人文

化宫、文化馆、档案馆、地下停车场

等。

2018.05 2020.05 41150 8100 8100 33050 住建局 苏 平

32
市民服务中心
附属配套工程

花园街以

南，田园
路以东

主要包括楼宇智能化施工、会议中心

及公用会议室的装饰和设备采购、布

展设计施工、 电力无功补偿配套、智

能停车导向系统、室外楼宇亮化等配

套工程建设。

2020.01 2020.05 7200 7200 7200 住建局 苏 平

33 长青河绿轴 西城区

全长1945米，绿化面积45万平方米，
配套建设道路、景观小品、地下管

线 、土方工程、地形塑造、景观照

明、绿化种植等。

2020.03 2021.09 13500 6750 6750 住建局 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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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34
城区道路绿化

项目
县城区

银河路中段道路长1110米，主路两侧
各4.5米绿化隔离带、9米绿化带，绿

化面积29970平方米；田园路打通工程

道路长1050米，主路两侧各3.5米绿化
隔离带、15米绿化带，绿化面积38850

平方米；花园街西延道路长490米，主

路两侧各15米绿化带，绿化面积14700
平方米。

2020.05 2020.12 3341 3341 3341 住建局 苏 平

35

城区及开发区

北区现状提升
工程

县城区

城区及开发区北区现状街道绿化提

升，浇灌管网铺设，各公园便民设施

修缮、更新及裸土覆绿、增花添彩等

。

2020.03 2020.12 4092 4092 4092 住建局 苏 平

36

西部新城基础
设施及公共服
务设施一期绿
化建设项目

西城区

总绿化面积约为68.67万平方米，主要

进行宝源街、苏家路、孟西路、商西
路、纬十路、纬十一路、西环路、振

华路、纬十二路等9条道路绿化。

2020.05 2021.05 27468 16481 16481 住建局 苏 平

37
商河县经济开

发区棚改项目

玉皇庙镇

开发区

完成约700户（770套）的棚改(征收拆

迁)任务。
2020.08 2023.10 67723 30000 30000 住建局 苏 平

38

许商综合片区
（六期）棚改

项目B区

明辉路以
南，滨河
路以东

占 地 39.8 亩 ， 建 设 安 置 房 7 栋

（382套 ）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6.45万平方米。
2020.06 2023.10 34000 12000 12000

住建局

国投集团

苏 平

鹿全党

39

许商综合片区
（六期）棚改

项目C区

商中路以

东，商南

路以南

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

建设安置房10栋（454套）及配套设施
。

2019.10 2022.07 35000 12000 12000 6000

住 建局

国投集团

许商街道

苏 平

鹿全党

吕丙淮

40
宝源街建设工

程
西城区

滨河路至西环路段，总长度1703米，
建设22米宽的主路，中间6米绿化隔离

带，两侧各3米人行道，配套建设雨污

水管线、照明等。

2020.01 2021.12 10747 5374 5374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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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41
规划二路建设

工程
西城区

孟西路至西环路，总长度903米，建设
17米宽的主路 ，两侧各4米人行道、

7.5米绿化带，配套建设雨污水管线、

照明等。

2020.01 2021.12 2202 1101 1101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2
规划一路建设

工程
西城区

孟西路至西环路，总长度902米，建设

17米宽的主路 ，两侧各4米人行道、

7.5米绿化带，配套建设雨污水管线、

照明等。

2020.01 2021.12 2200 1100 110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3
商西路建设工

程
西城区

宝源街至鑫源路，总长度2080.5米，

总宽度40米，建设22米宽的主路，中

间6米绿化隔离带，两侧各5米人行
道 、各1米绿化带，配套建设排水、

照明 、桥梁、绿化等市政工程。

2020.01 2021.12 13216 6608 6608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4
富民路大修工

程
县城区

大修改造道路660米，配套建设路沿
石 、雨污水管道等。

2020.03 2020.12 600 600 60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5 市政道路提升 县城区
对田园路、青年路、鑫源路、彩虹

路 、商东路等城区道路主路、人行

道、路沿石进行翻修提升等。
2020.03 2020.12 500 500 400 10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6
“四好农村

路 ”创建

全县12个
镇街

通村路提档升级65公里，养护大中修
150公里，危桥改造13座。

2020.04 2020.12 10083 10083 5765 2000 2318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7
大桥路北段提

档升级
龙桑寺镇

翻修道路6.4千米，路面拓宽2米，拆

除重建郑家公路桥。
2020.06 2020.11 1500 1500 330 117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8 燕韩路大中修
韩庙镇
沙河镇

翻修道路17.2千米，总面积15.5万平
方米。

2020.07 2020.08 1390 1390 310 108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49
白大路西段提

档升级
玉皇庙镇

玉皇路至S240段，四级路升三级路，

总长度5.5千米，总面积5.6万平方米
。

2020.04 2020.10 1633 1633 164 1469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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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50
农村村内道路

硬化

全县12个

镇街

656个村庄街巷硬化（户户通），硬化

面积约为550万平方米。
2019.09 2020.12 33000 16500 16500 1650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51
城乡公交一体

化改造

殷巷镇

郑路镇
白桥镇

韩庙镇

回购城乡客运挂靠车辆86辆，更换为

新能源车辆。其中，2020年回购贾桥

苏、 白桥、韩庙、赵奎元共计34辆挂

靠车辆、线路。

2019.07 2021.10 5000 580 290 290 2250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52
城乡公交候车

站亭建设项目

全县12个
镇街

新建城乡公交候车站亭237个。 2020.01 2020.12 500 500 301 199 交通运输局 侯志强

53
商河县环城沟

污水治理工程
县城区

1.截污纳管，新建污水管道4532米。

2. 内源治理（清淤疏浚），环城沟清
淤2852米。

2020.05 2021.12 1570 500 500 水务局 张恒峰

54

商河县2020年
度城区供水改

造项目
县城区

新建银河路中段、 田园路打通、花园

街西延和西城区苏家路等8条道路管道

工程。
2020.05 2020.12 812 812 812 水务局 张恒峰

55
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孙集镇

建设规模为1条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
圾焚烧线和1条日处理垃圾300吨的垃

圾焚烧线。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500

吨的垃圾焚烧线及其配套的主体工程
（生活垃圾接收及储运系统、焚烧系

统、余热利用系统、汽轮发电机组、
固化飞灰填埋区等），辅助工程（空

压机房、除盐水制备车间、石灰浆制

备间、消石灰及活性炭喷射系统、飞
灰稳定固化及养护车间等），公用工

程（办公生活区、供水、供电、供气
设施等），环保工程（污水处理系

统 、监测系统、废气处理系统、固
废处理系统等）。

2020.06 2021.12 36011 10000 1000 9000 城市管理局 许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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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56

建筑垃圾消纳
场及配套设施

工程

孙集镇
建筑垃圾消纳量200万立方米，主要建

设围墙、大门、进场道路桥梁等。
2019.11 2020.06 530 490 490 40 城市管理局 许永政

57

G340东子线及

S240盐济线改

建工程商河段

路灯照明工程

商河县
沿路21.5千米两侧及节点路灯安装及

照明工程。
2020.06 2020.12 1400 1400 400 1000

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秦孝军

58
S240大中修工

程
商河县 北段补强罩面，南段挖补罩面。 2020.05 2020.11 15000 15000 15000

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
秦孝军

59

全民健身中心
以西片区商业

安置房项目

滨河路以
东，鑫源
路以北

建设全民健身中心以西片区滨河路沿

街商业安置房，总建筑面积1577平方

米。
2020.06 2021.12 750 400 400

城建发展中

心
张吉春

60

许商综合片区
（五期）棚改
项目A区一期

项目

孟西路以
东，规划

宝源街以

南

占地面积199.11亩，总建筑面积23.38
万 平 方 米 ， 建 设 安 置 房 30 栋

（1480套）、配套用房7栋，配套建设

管网、道路、景观灯等基础设施。

2018.09 2020.12 98400 31000 10000 21000 67400
国投集团

许商街道

鹿全党

吕丙淮

61

许商综合片区
（五期）棚改
项目A区二期

项目

商西路以
西，规划

青年路以

南

占地面积75.73亩，总建筑面积9.82万
平方米，建设安置房14栋（626套）、

配套用房3栋，配套建设管网、道路、

景观灯等基础设施。

2018.09 2020.12 44500 14000 14000 30500
国投集团

许商街道

鹿全党

吕丙淮

62

许商综合片区
（五期）棚改
项目A区三期

项目

苏家路以
西，规划

纬十一路

以南

占地面积93亩，总建筑面积12.71万平
方米，建设安置房19栋（806套）、配

套用房4栋，配套建设管网、道路、景

观灯等基础设施。

2018.09 2020.12 57600 18000 8000 10000 39600
国投集团

许商街道

鹿全党

吕丙淮

63
正恒瑞景园小

区建设项目

规划苏家
路以西，

规划纬十
一路以北

占地77.65亩，建设住宅13栋，配套服

务楼，总建设面积129963.89平方米，

安置792户。
2019.04 2020.12 38900 18900 18900 20000 许商街道 吕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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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64
富民社区建设

项目

富民路以
北，张徐

村居民点

以西

总建筑面积53750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36094平方米，建设小高层住

宅楼6幢 ，配套用房3幢； 地下建筑

2层，建筑面积17656平方米。

2019.12 2020.12 20000 15000 15000 5000 许商街道 吕丙淮

65 玉兴社区

玉皇路以
东，付太

沟以北

占地32.7亩，建设7栋11层小高层及社

区服务用房等基础配套设施，总建筑

面积48177平方米。
2019.06 2021.12 16000 8000 8000 6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66
玉皇庙镇特色

小镇续建项目
玉皇庙镇

实施市政管网、外立面整治、亮化提

升、公园建设、景观大道及其绿化提

升等建设项目。
2020.03 2020.12 8000 8000 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67
沙河社区建设

项目

燕韩路以

南，新源
街西沿线

两侧

项目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65010平方

米。新建14幢5+1多层住宅楼、1幢局

部3层幼儿园，配套1座公厕，沿新源

街两侧住宅楼一层为商业综合体、设

备用房、卫生室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2019.06 2021.06 13000 5000 5000 7000 沙河镇 刘友智

三、社会事业项目5个 163683 49227 49227 22046

68

人民医院新院
区、妇幼保健

院PPP项目
县城区

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146716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建

设门诊医技综合楼、病房综合楼、后

勤办公综合楼、传染楼、污水处理站

房和制氧机房；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0914.30平方米，规划床

位200张，建设病房综合楼、门诊医技

综合楼、污水处理站房。

2020.03 2022.12 115595 34678 34678 卫生健康局 孟庆利

69
人民医院综合

门诊业务楼

商河县人

民医院院
区内

占地面积6亩，主要建设一幢总建筑面

积约3.4万平方米的综合门诊业务楼，

地上九层，地下一层。
2016.12 2020.06 22900 7348 7348 15552 卫生健康局 孟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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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
年底完成
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争取上级
资金

县财政资
金

自筹资
金

70

教育及配套设

施建设工程
PPP项目

县一中院

内和县职
专北侧

一中建设学生公寓楼4707.65平方米，

学生食堂7636.99平方米；职专建设学

生宿舍10200平方米，学生食堂3000平
方米，实训基地楼3000平方米，实训

车间1900平方米。

2020.09 2022.12 14366 2873 2873 教体局 李世奎

71
第三实验小学

续建

育才路以

西，文昌

南街以南

36个班的教学综合楼续建。 2019.09 2020.12 7778 3111 3111 4667 教体局 李世奎

72
第三实验幼儿

园续建

商东路以

东，弘德

街以南

18个班的教学综合楼续建。 2019.05 2020.12 3044 1217 1217 1827 教体局 李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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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商河县2020年非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年
底完成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银行贷

款
自筹资金

总计88个 3558000 1384887 176395 1208492 1008643

一、工业项目54个 1344612 719132 119395 599737 213500

（一）续建项目28个 670732 366732 118095 248637 213500

1
化学原料药

中试项目

高端化学原

料药产业基

地

开发区南

区

占地面积159亩，建设1栋办公楼、2栋质检
研发楼、10个生产车间、公用工程车间、综

合仓库、危品库、污水处理站、消防水池循

环水池及其他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13050

平方米。

2017.06 2020.12 60000 20000 20000 40000 开发区 许振东

2
艾克力陶瓷

制品项目

济南艾克力
新材料有限

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占地12.4亩，新建厂房、办公楼及其他附属

设施，总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新上生产线

2条，购置设备82台（套）。
2019.07 2020.12 12500 5000 5000 7500 开发区 许振东

3
康鲁环保设

备生产项目

济南康鲁环

保工程有限

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占地50亩，建设厂房、仓库，总建筑面积

1.9万平方米（计容面积35110.8平方米），

新上生产线3条，购置设备80台（套）。
2019.06 2021.12 20000 6800 6800 10000 开发区 许振东

4

乐邦农药复
配项目（二

期）

山东乐邦化

学品有限公
司

开发区南

区

建设生产车间、仓库、堆场、罐区、综合楼

和质检楼及配套设施等，总建筑面积38706

平方米；购置设备63台（套）。
2019.06 2021.12 26700 6500 6500 8000 开发区 许振东

5
天润和微生

物项目

山东天润和

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新建质检中心、发酵车间、仓库、二期车
间 、辅助厂房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30614平方米，新上发酵生产线1条，购置
设备20台（套）。

2019.09 2021.12 15000 7100 7100 1000 开发区 许振东

6

恒利达农药

制剂生产项

目

山东恒利达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占地32亩，建设厂房、办公楼及其它附属设

施，总建筑面积32280平方米。
2019.11 2021.06 11500 5000 5000 5000 开发区 许振东



- 15 -

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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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成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银行贷

款
自筹资金

7

汇丰德新蒜
制品加工项

目

山东汇丰德
新实业有限

公司

开发区北

区

占地187亩，一期占地87亩，新建厂房、办
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4.9万平方米，新上切

片粉粒生产线4条，购置上料机、传送机等
设备。

2019.08 2022.12 35000 10500 10500 5000 开发区 许振东

8 新兴产业园
山东宏业纺

织股份有限

公司

开发区北

区

占地189亩，新建工业标准厂房及产品检测

检验中心，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
2019.02 2021.12 56000 20000 20000 20000 开发区 许振东

9

国电投商河
二期100MW风

电场项目

商河国瑞电

投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许商街道

玉皇庙镇
贾庄镇
孙集镇

张坊镇

项目建设规模100兆瓦，安装50台单机容量2

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50台220千伏安箱式

变压器，4回35千伏场内集电线路，与一期
共用一座220千伏升压站及集电线路。

2019.09 2020.12 80825 75825 60660 15165 5000 发改局 路来光

10

国瑞能源济

南商河风电

场二期工程

商河国润新

能源有限公

司

殷巷镇
怀仁镇
贾庄镇

孙集镇

韩庙镇
沙河镇
张坊镇

建设40台风力发电机组，单台2.5兆瓦，共

100兆瓦。
2019.09 2020.12 78544 70544 56435 14109 8000 发改局 路来光

11
利蒙保健食

品加工项目

山东利蒙药

业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新建生产车间3栋，仓库2栋，综合服务楼1
栋，职工宿舍楼1栋，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

米；购置提取烘干制粒生产线、食品包装生

产线、贴签生产线等设备共计200台（套）
。

2018.05 2020.12 11300 5000 5000 63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12
东展预制构

件生产项目

山东东展建

筑科技有限

公司

殷巷镇
占地100亩，新建厂房、办公研发楼，总建
筑面积3.9万平方米；购置设备19台（套）

。
2019.06 2020.07 25000 15000 15000 10000 殷巷镇 薛 敏

13
朗威健身器

材项目

济南朗威健

身器材有限

公司

殷巷镇
占地26亩，主要建设车间、办公综合楼及职

工餐厅宿舍楼，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2019.08 2020.08 11000 6000 6000 5000 殷巷镇 薛 敏

14
惠鑫新型建

材项目

商河惠鑫新
型建材有限

公司

贾庄镇
占地31亩，新建车间、办公室、宿舍，总建

筑面积16360平方米；新上生产线4条，购置

搅拌站、车辆等生产设备26台（套）。
2019.07 2020.07 10500 5500 5500 5000 贾庄镇 苏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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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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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银行贷

款
自筹资金

15
奥特莱体育

产业项目

济南奥特莱
体育产业有

限公司
贾庄镇

占地45亩，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等，总建筑

面积1.9万平方米，购置设备85台（套）。
2019.09 2020.12 10500 8000 8000 2500 贾庄镇 苏兴方

16
恒元模塑项

目

济南恒元模

塑有限公司
贾庄镇

占地30亩，新建标准厂房、仓库、办公楼等

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16300平方米；购置

数控设备60台（套）。
2019.09 2020.12 6000 5000 5000 1000 贾庄镇 苏兴方

17
龙鼓环保科

技续建项目

济南龙鼓环

保科技有限
公司

郑路镇
一期占地31亩，建设标准化厂房、综合服务

楼及其它附属用房，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

米，购置设备150台（套）。
2019.03 2020.12 11000 5000 1000 4000 6000 郑路镇 李 欣

18

商玉宝农副

产品加工项

目

济南商玉宝
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

白桥镇

占地20亩，建设标准车间、包装车间、分拣
车间、办公楼、恒温冷库等，总建筑面积

15100平方米；购置分拣机、筛选机、打粉

机等22台（套）。

2019.07 2020.05 10500 9700 9700 800 白桥镇 苏仁学

19
美康中药茶

产业园项目

山东美康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开发区北

区

占地50亩，一期新建厂房20000平方米，办

公楼4000平方米，其他附属设施3000平方

米 。二期新建厂房30000平方米，办公楼

2000平方米，其他附属设施3000平方米。

2018.06 2020.09 11400 8000 8000 3400 白桥镇 苏仁学

20
宏铸机械制

造项目

山东宏铸机
械制造有限

公司

孙集机械

工业园

占地194.6亩，总建筑面积103045平方米。
一期占地面积120亩，建筑面积69100平方

米，新建铸造车间、组装车间、机加工车

间 、综合服务楼、产品检验中心，新上树
脂砂 、消失模回收处理流水线各1条，购

置中频电炉、抛丸清理机等设备90台
（套）；二期占地面积74.6亩，建筑面积

33945平方米，新建仓库、制模车间，购置
机加工设备、数控机床等设备25台（套）。

2019.05 2020.12 50600 20600 20600 30000 孙集镇 苑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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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魁机械加

工项目

济南金魁工

程机械有限

公司

孙集机械

工业园

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0770平方米。一期

占地面积20亩，新建厂房、货场，总建筑面
积8760平方米，新上塔机、升降机生产制造

流水线，购置车床、转台机器人、等离子切

割机等设备50套；二期占地30亩，新建厂
房 、综合楼、二层职工食堂活动室、机

房、货场，总建筑面积12010平方米，购置
车床、等离子切割机、二保焊机等设备35

台（套）
。

2019.05 2020.12 12000 5500 5500 6500 孙集镇 苑继强

22
商能数控机

床加工项目

济南商能数
控装备有限

公司

孙集机械

工业园

占地面积63.2亩，总建筑面积33757平方

米 。一期占地面积15亩，建设厂房，新上

箱体类、盘套类、轴类零件、包装及组装

生产线 ，购置设备 18 台（ 套 ） ；二期

占 地11.9亩，建设厂房、综合楼，新上钣

金件生产线，购置设备70台（套）；三期占

地36.3亩，建设厂房，新上生产线2条，购

置设备87台。

2019.06 2020.12 15163 7163 7163 8000 孙集镇 苑继强

23
润扬化学农

药复配项目

山东润扬化

学有限公司
韩庙镇

占地120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库、综

合办公楼以及消防系统等 ，总建筑面积

80283.7平方米，购置生产设备。
2019.05 2021.12 30000 8000 8000 5000 韩庙镇 李章兵

24
焱农生物农

药复配项目

山东焱农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庙镇
占地70亩，建设车间、办公楼、宿舍楼、仓

库 ，购置设备333 台（套 ），总建筑面积

35458平方米。
2019.05 2021.12 18200 7000 7000 3000 韩庙镇 李章兵

25
松冈化学农

药复配项目

山东松冈化

学有限公司
韩庙镇

占地30亩，主要建设办公楼、厂房等，总建

筑面积3.5万平方米，购置生产设备。
2019.05 2021.12 10000 5000 5000 2000 韩庙镇 李章兵

26
中联科技农

药复配项目

山东惠民中

联科技有限

公司

韩庙镇
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厂房等，购置生产设备。
2019.05 2021.12 10000 5000 5000 2000 韩庙镇 李章兵

27

尧工智能自
动化仪表项

目

济南尧工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沙河工业

园

建设标准厂房3000平方米，办公楼2000平方

米，消防、大门等附属设施500平方米，硬
化厂区道路1200平方米；购置数字龙门式加

工中心2套、立式数控车床15台、压力实验
机2台及相关配套设备。

2019.11 2020.12 10500 5000 5000 5500 沙河镇 刘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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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润星机械生

产项目

山东润星机

械有限公司
张坊镇

占地48.4亩，新建综合服务楼、车间及附属
设施，总建筑面积18300平方米，购置设备

130台（套）。
2019.10 2020.09 11000 9000 9000 2000 张坊镇 王仕刚

（二）新建项目26个 673880 352400 1300 351100

29
创新药物研

发项目

山东科新药

业有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一期新建厂房、办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总

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二期新建厂房、办
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2.5万平

方米。

2020.07 2022.12 30000 10000 10000 开发区 许振东

30

汉斯曼非溶

剂型改性胶

粘剂项目

济南汉斯曼
时代技术有

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建设厂房、办公楼、科研楼及其他附属设施

共计1.6万平方米，新上双行星搅拌机、真

空搅拌釜等生产工艺设备及辅助设备。
2020.06 2022.06 10000 5000 5000 开发区 许振东

31

德洋标准物
质的研发配

制及分装项

目

山东德洋计
量检测有限

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建设厂房、办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共计1.9

万平方米，新上试剂纯化设备、低温原料储

槽等。
2020.06 2022.06 11000 5500 5500 开发区 许振东

32

德锡表面处
理助剂生产

项目

德锡化学
（山东）有

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总建筑面积约为25600平方米，其中，一期

工程包括生产厂房、辅助生产厂房、仓库及

其他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14700平方米；
二期工程包括生产厂房、仓库、研发中心，

总建筑面积10900平方米。新上自动混料生

产装置等共计87台（套）。

2020.06 2022.12 34300 6500 6500 开发区 许振东

33
万兴达精细

化工项目

济南万兴达

化工有限公

司

开发区南

区

建设厂房 、办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共计
22187平方米。

2020.09 2023.06 17500 5000 5000 开发区 许振东

34
特施能生物

科技项目

山东特施能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占地约35.8亩 ，总建筑面积约24000平方

米，建设为16000吨/年环保安全型农药复配

加工项目。
2020.03 2022.06 12440 6600 6600 开发区 许振东

35
绿色循环经

济产业园

山东化宇银

储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占地325.8亩，建设综合办公楼、综合保障
楼、表面处理标准厂房和特制厂房楼，总建

筑面积189760平方米；配套建设污水处理

站，分析检测中心，工艺、材料研发中心等
。

2020.05 2022.06 100000 9500 9500 开发区 许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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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商河轨道交

通产业园建

设项目

商河县城区

产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开发区南

区

项目一期占地230亩，新建标准厂房18万平
方米。

2020.05 2021.12 80000 35000 35000 开发区 许振东

37
盛硕种子筛

选项目

山东盛硕农

资销售有限

公司

许商街道
新建仓库 、车 间 ，总建筑面积35040平方
米；购置皮带输送机、绞龙式输送机等35台

。
2020.06 2020.12 7100 7100 7100 许商街道 吕丙淮

38
白鹤纸制品

二期项目

济南白鹤纸

制品有限公

司

玉皇庙镇 占地213亩，建设厂房142005平方米。 2020.04 2021.10 23000 10000 10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39
忠正新型建

材项目

济南忠正新

型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建设沥青拌合站生产线1条，稳定土拌合站

生产线1条，混凝土生产线2条，干混砂浆生
产线1条，建筑垃圾粉碎生产线1条；购置干

混砂浆搅拌机、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80台

（套）。

2020.03 2021.12 12000 6000 6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40
兴商建筑产

业园项目

山东兴商住

工装配式工
程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建设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
36500平方米；购置设备共计20台（套）。

2020.03 2020.12 28000 28000 2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41
恒大人防搬

迁项目

山东恒大人
防工程防护
设备有限公

司

玉皇庙镇
新建生产车 间1.6万平方米 ，原材料仓库

2000平方米，二层综合办公楼4000平方米，

宿舍食堂4500平方米。
2020.03 2021.12 15000 7500 75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42
鑫顺通新型

建材项目

山东鑫顺通
新型建材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46亩，主要建设生产厂房、原材料仓库

及员工宿舍等，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

购置沥青拌合设备、水稳拌合设备及机制砂
机等设备共4台（套）。

2020.03 2020.12 14000 14000 14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43
欧克莱新型
建材项目

山东欧克莱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玉皇庙镇

建设沥青混凝土生产线2条，稳定土拌合站
生产线2条，混凝土生产线2条，干混砂浆生
产线2条，建筑垃圾粉碎生产线3条；购置干
混砂浆搅拌机、破碎机、振动筛等设备100
台（套）。

2020.03 2020.12 10800 10800 108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44

泉兴塑料包

装瓶及包装
桶生产项目

山东泉兴包

装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36亩，建设生产车间、仓库、产品研发
中心，总建筑面积12800平方米，购置注塑

机、全自动吹瓶机、中空成型机等主要设备

及其他附属设备200台（套）。

2020.04 2021.06 15000 8000 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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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建八局产

业基地项目

（一期）

中建八局第
二建设有限

公司

玉皇庙镇
一期建设生产车间、综合办公楼及配套设

施，购置设备200台(套)。
2020.03 2021.12 100000 50000 50000

玉皇庙镇

沙河镇

刘俊宝

刘友智

46
景辰服装项

目

济南景辰服

装有限公司
龙桑寺镇

占地17亩，建设层高8米的标准车间4栋，办
公及宿舍楼800平方米，以及门卫仓库等其

他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
2020.03 2020.12 5800 5800 5800 龙桑寺镇 王吉红

47
圣恩新材料

项目

圣恩（济

南）新材料

有限公司

龙桑寺镇

占地50亩，一期占地20亩，新建厂房7500平

方米，购置智能化成套设备等16台（套）；

二期占地30亩，新建厂房、综合楼，购置智

能化设备35台（套）。

2020.03 2020.12 11000 11000 11000 龙桑寺镇 王吉红

48
宜佳成新材

料项目

山东宜佳成

新材料有限

公司

开发区南

区

建设绝缘漆成品区、绝缘漆原料区、工业清

洗剂成品区、工业清洗剂原料区、绝缘护套

成品区、混炼胶原料区、办公楼等；新上生

产线2条，购置设备5台（套）。

2020.3 2020.12 7000 7000 7000 龙桑寺镇 王吉红

49
屋顶分布式
光伏项目

商河县上勤

新能源有限

公司

殷巷镇
占用2400户居民屋顶共计30万平方米，建设

容量30兆瓦（全额上网）光伏电站；购置光

伏组件90900块，逆变器3000台。
2020.01 2020.12 15000 15000 15000 殷巷镇 薛 敏

50
泽业机床制

造项目

济南泽业机

床制造有限

公司

怀仁镇

占地55亩，主要建设重型设备生产车间和现

代化表面处理车间 。建设厂房3万平方米

（其中一期建设1.4万平方米，二期建设1.6
万平方米）、综合配套办公楼、职工公寓、

食堂等。

2020.07 2021.12 12440 5000 5000 怀仁镇 徐兴华

51
凯旋模塑二

期

山东凯旋模

塑有限公司
贾庄镇

建设标准厂房1万平方米，安装各塑料模具

加工设备20余套。
2020.05 2020.11 5800 5800 5800 贾庄镇 苏兴方

52
冠华中兽药

一体化项目

济南冠华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郑路镇

一期占地19.5亩，新建标准车间、综合服务
楼、研发中心总计6000平方米，购置中兽药
生产设备15台（套）。

2020.03 2020.12 5300 5300 1300 4000 郑路镇 李 欣

53
国电恒罡风

电项目

山东国电恒

罡新能源有

限公司

白桥镇
总装机容量为100兆瓦，年发电量2.05亿千
瓦时，安装风机等设备。

2020.03 2021.05 78000 67000 67000 白桥镇 苏仁学



- 21 -

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年
底完成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银行贷

款
自筹资金

54
亦安生物农

药复配项目

山东亦安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庙镇
占地55.79亩，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办公楼、厂房等，购置生产设备。

2020.03 2021.12 13400 6000 6000 韩庙镇 李章兵

二、农业项目8个 350300 104300 104300 7000

（一）续建项目2个 177300 33300 33300 7000

55
玉港农业一

期项目

山东安蔬农

业科技有限

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面积637亩 ，建设办公室8 间 ，宿舍
8间，玻璃温室4栋，大拱棚72座，联动薄膜

温室7座， 日光温室56座；购置蔬菜分拣

机 、 自动喷药机、蔬菜自动采摘车、全自
动施肥系统、小分子水处理器共164套。

2019.06 2020.12 17300 11300 11300 6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56
泓相源田园

综合体项目

山东泓相源

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郑路镇

总占地2万亩，包含高效设施农业、农产品

深加工及流通、休闲文旅、生态康养等业态

板块。一期占地2200亩，主要建设育种育苗

科研智能温室2座、生态采摘、种植双层高

效大棚630个。

2019.11 2026.12 160000 22000 22000 1000 郑路镇 李 欣

（二）新建项目6个 173000 71000 71000

57

济南（商

河）温泉花

乡田园综合
体项目

济南佰泽置
地有限公司

、济南乡村
绿洲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

公司

贾庄镇

主要建设农业科创展示区、高端花卉苗木生

产区、花卉加工与展销区、休闲观光与创意

花卉区、农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区、花卉生产

示范区、泉韵乡里新农村建设区。

2020.03 2021.12 150000 50000 50000

农业农村
局

农业综合

开发服务

中心
贾庄镇

田海峰

王召国

苏兴方

58
智慧鲜花

创意园

中农种业科

技（商河）
股份有限公

司

许商街道

一期占地245亩，二期占地400亩。主要建设

4000平方米智慧基因编辑、组织培养和种质

孵化中心，25万平方米智慧保护地生产区

域，16万平方米体验区，5万平方米生态水

域、2万平方米生产休闲区域等。

2020.01 2020.12 10000 10000 10000 许商街道 吕丙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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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仁薯香、非

洲菊农业科

技推广基地
项目

济南蓝腾生
态农业有限

公司

怀仁镇

占地400亩，项目区分两部分，一区位于龙
怀路北侧， 占地340亩，建设仁薯香育苗基

地；二区位于怀仁镇付庙村，占地60亩，建

设非洲菊种植基地。项目共建设70个高标准
高温棚，以红薯、辣椒等农作物试验、育

苗 、推广，非洲菊等花卉种植为主。新建

园区管理办公室若干，建设园区生产路、新
打机井等配套工程。

2020.03 2020.12 2000 2000 2000 怀仁镇 徐兴华

60
乐维农庄项

目

山东国禾农

牧有限公司
贾庄镇

建设现代化养殖场2栋，休闲娱乐区200亩，
老粗布展示馆800平方米 ，农机服务 中心

1500平方米，儿童乐园600平方米，垂钓区6

处，瓜果采摘棚10栋。

2020.04 2020.12 5000 5000 5000 贾庄镇 苏兴方

61
采荷小镇农

业项目

济南采荷小
镇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

司

韩庙镇
占地200亩，新建高温蔬菜大棚10个，低温

韭菜拱棚10个，建设可视农业物联网配套系

统，配套管理用房、物流设施。
2020.03 2021.12 3000 2000 2000 韩庙镇 李章兵

62
水果保鲜储
存项目

济南森垚农
副产品有限

公司

韩庙镇
占地10亩，建设恒温库10个，库容1万立方
米，办公室1000平方米；购置制冷设备，配

套制冷机组用房。
2020.06 2021.06 3000 2000 2000 韩庙镇 李章兵

三、三产项目10个 464013 227000 27000 200000 43220

（一）续建项目6个 159913 99000 27000 72000 43220

63
玉皇庙220kV

输变电工程

国网山东商
河县供电公

司

规划西环
路与新兴
街交界处

西南侧

新建240兆伏安变压器1台；新建玉皇庙～商

河220千伏线路，长约16.5千米；新建中索

~苏庄220千伏线路开断接入玉皇庙2回线

路，长约21.5千米。

2019.11 2021.03 20883 10000 8000 2000 5220 供电公司 崔文星

64

温泉小镇

（一期工

程）

济南鼎鑫置

业有限公司

春风路以

东，新湖

街以南

建设温泉MALL、温泉酒店及汤屋风情馆等,

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
2018.01 2020.12 75000 50000 15000 35000 25000

商河县温
泉旅游综

合区项目

指挥部

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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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文昌实验学

校南校区

济南鼎鑫置

业有限公司

田园路以

东，新盛

街以北

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处，总建筑面积3.6

万平方米。
2019.08 2020.07 20000 15000 4000 11000 5000

商河县温
泉旅游综

合区项目

指挥部

陈晓东

66

商业综合体B
地块二期项

目

山东建宇置

业有限公司

府前街以

南，玉湖

路以西

占地32.97亩，建设集酒店、商业、餐饮、

行政办公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

2.3万平方米。
2019.12 2021.06 16000 12000 12000 4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67

胜开世纪广

场（商业综

合体C地块）

山东天佑胜
开置业有限

公司

玉湖路以

西，玉园

街以北

占地31.75亩，建设集宴会厅、内部商业

街 、餐饮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总建筑

面积25899平方米。
2019.09 2021.06 18000 9000 9000 3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68

领拓生物肥
仓储物流项

目

山东领拓农
业科技有限

公司

韩庙镇

占地50亩 ，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 ，其

中 ，仓库2.5万平方米 ，办公楼2000平方

米，购置叉车、牵引集装箱等车辆，配套建

设道路、强弱电、给排水等设施。

2019.07 2021.06 10030 3000 3000 1000 韩庙镇 李章兵

（二）新建项目4个 304100 128000 128000

69

商河红星美

凯龙商业综
合体

济南德鑫檀

宫置业有限
公司

商中路以
东，弘德
街以北，

银河路以

南，田园

路以西

建设美凯龙家居MALL，商业金街以及叠墅、

洋房、高层住宅等，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

米。
2020.06 2024.10 224000 89400 89400 住建局 苏 平

70 康养舜鑫园
商河精神病

医院

钱岳路以

南，小高
村西北

占地37.1亩 ，一期主要建设养老综合楼

1幢，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地上12层，建

筑面积33500平方米；地下1层，建筑面积
4500平方米。新增床位962个，附属配套服

务设施。

2020.01 2021.12 15000 7500 7500 许商街道 吕丙淮

71

山东工程职
业技术大学

一期项目

三庆集团
兴源街以

北，玉凯

路以东

总占地面积为713.70亩，一期教育用地为

209.85亩，建筑面积189680.15平方米，主

要建设教学楼区、图书馆区、宿舍餐饮区、

实验楼区等八大区域。

2020.03 2021.12 62000 28000 2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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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玉皇庙镇供

电所

国网山东商
河县供电公

司

府前街以
南，玉凯
路以东

占地4亩，建设营业厅、便民服务大厅及其

相关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
2020.03 2020.12 3100 3100 31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四、房地产项目16个 1399075 334455 30000 304455 744923

73 红星天铂

济南星龙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银河路以

南，商中
路以西，

文昌街以

北，育才

路以东

项 目共分为五个地块开发建设 ，共 占地
357.8亩，总建设规模约71.2万平方米，其

中商业部分约14万平方米，住宅部分约57.2

万平方米。

2018.08 2022.04 274243 30000 30000 135245 住建局 苏 平

74
碧桂园 ·公

园上城

商河碧久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滨河路以
东，规划
花园街以

北，文昌
南街以南

建设14栋住宅楼、1栋综合楼及1栋配套公共

建筑，总建筑面积15.69万平方米。
2018.09 2021.09 86000 20000 20000 60000 住建局 苏 平

75
长远 ·状元

府邸

济南长远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商东路以

东，花园

街以北

建设18栋住宅楼(其中1栋4F住宅、4栋5F住

宅、2栋6F住宅、2栋7F住宅、4栋11F住宅、

4栋18F住宅、1栋24F住宅)与1栋6F商业楼、

1栋2F物业用房及其它配套设备用房，总建

筑面积12.48万平方米。

2018.06 2020.12 44678 20000 20000 24678 住建局 苏 平

76

商河长青 ·
艺墅一期建
设项目

山东省元亨

通泰文创置

业有限公司

银河路以

南，规划
商西路两

侧

占地108亩，主要建设住宅、办公、商业、

配套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
2019.01 2021.12 50000 20000 20000 20000 住建局 苏 平

77

滨河壹号

（商河百合

花园）

济南浙鲁盛
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滨河路以
东，鑫源
路以北，

富民路以

南

主要建设1#-13#楼、14#及S2#楼、15#-17#

楼、1#地下车库，总建筑面积19.01万平方

米。
2018.03 2021.12 52104 13455 13455 20000 住建局 苏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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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裕璟 ·水岸

华苑

济南裕璟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花园街以

北，人民

路以西

主要建设1#-15#楼，总建筑面积23.16万平

方米。
2018.05 2021.12 149653 10000 10000 78000 住建局 苏 平

79 朗轩鸿府

商河朗轩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规划花园
街以北，

育才路以

西

主要建设1#-8#楼、S1#楼、地下车库，总建

筑面积11.41万平方米。
2019.08 2022.12 59397 8000 8000 26000 住建局 苏 平

80 凤凰城小区
济南中再生
置业有限公

司

彩虹路以
北，规划

文昌路以

南

2020年主要建设19#、33#、35#-43#、

45# 、46# 、地下车库 、51#-53# 、55#-

63# 、 66#-69#楼，总建筑面积25.56万平
方米。

2014.09 2021.12 120000 20000 20000 100000 住建局 苏 平

81
商河华港公

馆

商河华港置

业有限公司

育才路以
东，花园
街以南，

商中路以

西

共建设17栋楼，包括13栋多层、3栋小高层

及1栋办公楼，总建筑面积10.84万平方米。
2019.02 2021.12 58000 6000 6000 10000 住建局 苏 平

82
北纬37°住

宅项目

济南鼎鑫置

业有限公司

温泉路以
南，商中
路以东，
东环路以

西，规划

8号路以

北

主要建设春风颐园一期、春风雅园一期A地

块、春风颐园二期、春风十里A地块、晓院

一期等。
2017.05 2022.11 280000 120000 30000 90000 120000

商河县温

泉旅游综
合区项目
指挥部

陈晓东

83

玉东片区综
合体开发项

目

山东天佑胜
开置业有限

公司

玉皇庙镇
建设24栋高层住宅、商业沿街房、物业用房
及相关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21.4万平方米

。
2018.06 2020.06 110000 12000 12000 9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84 祥和御龙府
济南新箭置

业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41亩，共建设11层住宅楼2栋，17层住

宅楼2栋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70124.85

平方米。
2019.04 2020.12 28000 13000 13000 15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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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总投资

2020年计划投资
截止2019年
底完成投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备注

合计
银行贷

款
自筹资金

85 天福广场

济南华科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15亩，建设商业楼2栋，公寓楼1栋及酒

店等相关配套，总建筑面积12914.35平方米
。

2019.04 2020.12 15000 7000 7000 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86 盛世华庭
济南华科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20.8亩，建设3栋住宅及其配套设施，

总建筑面积38801.14平方米。
2019.04 2020.12 15000 8000 8000 7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87
水景御苑二

期

济南新箭置

业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51亩，共建设12栋及其公建配套服务设

施，总建筑面积55692.42平方米。
2019.04 2020.12 30000 15000 15000 15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88 宝嘉云锦
山东宝嘉置

业有限公司
玉皇庙镇

占地50亩，共建设住宅楼10栋，社区服务中

心1栋，沿街商业楼1栋，配套有社区服务中

心、便民市场、餐饮、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等基础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77473平方米
。

2019.05 2021.6 27000 12000 12000 8000 玉皇庙镇 刘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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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等办法的通知

商政发〔2020〕3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商河县国

有资本运营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等 3 个暂行办法

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商河县人民政府

2020 年3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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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以下简称“监

管”），完善监管体制，落实监管和经营管理责任，促进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属国有企业。县属国有企业是

指县政府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

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

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第三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应当坚持政企分开、社会公

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不干预企业依法自

主经营的原则，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

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四条 县财政局为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根据县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县属国有企业的国

有资产进行监管。

县政府根据需要，已授权代表县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部门、机构，以下统称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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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对县政府负责，向县政府报告国有企业监管情

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接受县政府监督和考核。

第五条 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遵循统一授权、统

一规则、分类监管的原则，建立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实现

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无缝隙、全覆盖监管。

第六条 县财政局应当依法履行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

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职责，保障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同时，应当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支

持企业自主经营，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第七条 县属国有企业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

产权。县属国有企业应当按照经营管理与监督分离原则，建立

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水平,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县属国有企业应当依法从事经

营活动，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管理和监督，

对出资人负责，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八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公开透明、激

励约束相统一的薪酬体系，提高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水平，

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第九条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

核心作用。企业根据党章规定，设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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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为党组织有效开展

工作，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撤销

第十条 新设立国有企业必须按程序报县政府批准，任

何部门、单位一律不得擅自设立国有企业。

第十一条 新设立国有企业，应当成立筹备组，提出设

立方案，由筹备组按程序报县政府审批。方案内容如下：

（一）设立企业的必要性；

（二）企业发展定位与职能职责；

（三）企业经营目标；

（四）组建方案（包括经行政审批部门预核准的名称、

企业性质、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金、出资人、住所、经营

范围、法人治理结构、内设机构、人员总额、内部运行管理

机制等内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二条 县属国有企业出现变更情况时，分别按照下

列权限审批：

（一）企业名称、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发展定位、经营

范围、法人治理结构、内设机构等变更事项由企业董事会决

定，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备案；

（二）法定代表人、出资人、公司章程变更须经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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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后，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准。

第十三条 县政府同意成立国有企业后，由筹备组按照

规定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产权登记等事项。

第十四条 县属国有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

以撤销：

（一）无实质性经营活动的；

（二）因发展定位和职能职责发生重大变化，需调整合

并、分立解散的；

（三）其他经县政府研究认定符合撤销条件的情形。

第十五条 县属国有企业的撤销，按下列程序报批和实

施：

（一）企业报送撤销申请、董事会决议等材料，提请县

政府审定；

（二）经县政府审批同意后，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下达同意企业撤销的决定；

（三）企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出具清算报告，拟定

人员分流和资产、债权债务处置方案，经县财政局、县人社

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会审后，报县政府审批；

（四）县属国有企业根据审批方案组织实施，并报登记

机关注销企业，公告企业终止。

第三章 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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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县财政局行使国有资产监管职能，不行使社

会公共职能，不干预企业行使自主经营权，发挥县财政局专

业化监管优势，同时接受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

和监督。

第十七条 县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管主要职责：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

规，组织实施县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决议决定。

（二）根据县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县

属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三）探索有效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通过

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及奖惩，促进企业依

法经营、科学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

（四）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

法，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监督县属国有企业上

缴国有资本收益。

（五）监测国有资本运营质量，监督企业财务状况；推

动县属国有企业实施财务等重大信息公开；负责企业国有资

产基础管理。

（六）负责完善县属国有企业审计监督体系，组织实施

县属国有企业审计。

（七）尊重、维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自主权，依

法维护县属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经营自主权，维护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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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出资人合法权益。

（八）向县政府报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和其他重大事项。

（九）履行出资人的其他职责和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

事项。

第十八条 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主要职责：

（一）制定或修改章程。

（二）委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对

其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其报酬及奖惩事

项。

（三）获得红利和其他形式的利润分配。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五）决定公司发行债券、合并、分立、改制、解散、

申请破产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并报请县政府批准。

（六）依法决定增加和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报县财政局

审核后报请县政府批准。

（七）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转让或质押其所持

股份，报县财政局审核后报请县政府批准。

（八）授权董事会行使决定公司的主营业务、年度投资

计划、对外担保事项等职权。

（九）行使股东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 县属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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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职责。

第二十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依法完善企业国有资产出

资人制度，规范国有企业法人治理。规范董事长、总经理行

权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

学、运转高效的企业运行机制。

第四章 企业人员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财政局建立企业管理者选用备案制度。

县属国有企业管理者选用，应当按照出资关系，资产隶属关

系和管理权限，依法任免或者建议任免。

县属国有企业中应当由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县属国有企业管理者选用情况应当在县财政局备案。

第二十二条 县财政局建立企业经营者经营业绩考核

制度，与企业经营者签订国有资产经营责任书，根据工作完

成情况，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

第二十三条 县财政局建立完善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

体系。坚持报酬与风险、责任相统一，激励与约束相统一，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依法维护出资人、企业经营者、职工

等合法权益的原则，企业负责人薪酬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

第二十四条 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批准，县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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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企业、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批准，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

兼职。经批准兼职的，不得擅自领取兼职报酬。

第二十五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根据现代企业人事管理

制度并结合自身实际设立内部机构，建立“总额控制、因需

设岗、能进能出、优胜劣汰”的用工制度，按照精简效能的

原则核定从业人员数额。

第五章 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县财政局统一履行企业产权管理、统计评

价、改革改制审批等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职责，重点实施

统一企业章程管理、统一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统一企业负

责人薪酬管理、统一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收缴管理以

及县属国有企业章程和管理者选用备案制度、企业国有资产

监管和经营责任落实等工作，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十七条 县财政局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统一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资产评估监管、产（股）

权管理、产（股）权进场交易规则，建立统一的产权管理体

系。

第二十八条 建立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统计评价体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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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县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分布、变

动、财务状况和营运情况等实施动态监测，通过清产核资、

财务审计、统计分析、绩效评价等，汇总分析县属国有企业

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收益等情况，并定期向县政府

报告。

第二十九条 县财政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规范重大出资权益事项管理。

第三十条 县财政局建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国有资本收入和支出实行预算管理。县财政局负责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草案的编制工作，并提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

案，监督县属国有企业及时、足额上缴国有资本收入。

第三十一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当加强对各项资产的管

理和核算，有效控制资产损失。对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及时

组织人员进行清查，查明原因，分清责任，落实赔偿措施。

扣除赔偿部分以后的资产损失，按规定申请核销。

第三十二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债权管理制度和年

度举债计划风险评估报告制度，加强企业债权、债务管理；建

立担保跟踪监测预警制度，加强担保与捐赠管理；建立企业

年度投资计划分析报告制度，加强投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

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维护出资人权利。

第三十三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向出资人提供真实、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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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向出资人交纳资本收益。

第三十四条 除正常经营报损外，县属国有企业发生出

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报废、报损等事项，应

按年度向县财政局备案，并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报程序。对较大资产损失的核销事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县财政局报告；100 万元以上的重大资产处置

事项应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核后报县政府批准，并报

县财政局备案。

（二）资产评估。《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12 号）规定的情形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的，要依法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经县政府或县财政局批准

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县财政局负责核准或备

案。

（三）公开交易。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各企业出售、出让的资产须采取公开转让的方

式进行公开交易。确需进行非公开转让的，由县财政局审核

并报县政府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依法执行。国有企业及权属

控股企业持有的产权进行转让时，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的转让

事项、无偿划转事项报县财政局审核后由县政府批准。

第三十五条 县属国有企业在做好资产管理的基础上，

应当编制资产统计报表和撰写综合分析报告，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上报县财政局。县财政局负责汇总各县属国有企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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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表，做出报表汇总和分析说明，并定期书面报告县政府。

第六章 企业重大事项管理

第三十六条 关系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是

指：

（一）企业合并、分立、改制、上市、解散、申请破产；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四）利润分配方案；

（五）发行股票、债券；

（六）进行重大投资、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转让重大

财产、进行大额捐赠、分配利润；

（七）企业管理者薪酬、职工工资总额；

（八）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上

述重大事项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核，报县政府

批准。

第三十七条 县属国有企业的关联交易、资产评估、国

有资产转让等重大事项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县财政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或

者参与制定县属国有企业的章程。县属国有企业再出资设立

企业的，应当将拟设立企业的章程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三十九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企业

章程的规定，对再出资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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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第四十条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应遵循依法考核、分类考

核、综合考核及激励约束的原则。经营业绩考核包括绩效考

核及主要工作考核，其中绩效考核衡量企业管理层在价值创

造、提质增效方面的经营业绩；主要工作考核衡量企业在改

革创新、提升管理、服务社会方面的工作业绩。

第四十一条 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

期。

第四十二条 县财政局参照《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考核县

属国有企业负责人。依据考核结果，经县政府决定，确定县

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奖惩。

第四十三条 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主要运用在以下

方面：

（一）作为核定企业负责人薪酬兑现的依据；

（二）作为企业经营班子和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的重要

依据；

（三）作为被考核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重要参考；

（四）作为企业领导班子调整和企业负责人任免的依

据。

第四十四条 县属国有企业发生重大决策失误、重大政

治责任事故、重大信访稳定问题、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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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等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影响

的，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外，对企业负责人依据其责任相

应扣减经营业绩考核分数及薪酬。

第八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第四十五条 县财政局依法对县属国有企业财务进行

监督，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体系，维护国

有资产出资人权益。

第四十六条 县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完善县属国有企业

资产监管制度，实现企业国有资产监督全覆盖。县审计局按

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加大对县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履行经

济责任情况的审计力度，制定年度审计计划，实现任期内至

少审计一次。

第四十七条 完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加强监事会监督

检查工作机制，并依法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各监督主体和审

计、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等外部监督协同机制，确保企业国

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四十八条 凡涉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

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决策事项，

县属国有企业均须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中办发〔2010〕17 号）规定的基本程序执行，明确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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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理层落实董事会决议情况的监督责任。应当提交公司董

事会集体研究决策的事项，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等方式作出

决策。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县属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权

利和义务等，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执行。

第五十条 金融企业、文化企业等特殊行业企业国有资

产的管理与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事业单位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非

经营性国有资产转为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

的事业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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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

“运营公司”）监督管理，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体制，实现资源有效利用、资产存量盘活、资本运营

增值、资金顺畅流动，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根据《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发〔2015〕22 号）及《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运营公司，是指按照《公司法》规

定，由商河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以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投融资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为主要目的的企业法人。运营公司

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其全部财产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县政府授权的部门，依法对运营公司履

行出资人职责。

第三条 运营公司按照各自功能定位，发挥投资功能、

融资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创新创业功能，坚持市场化原则

投资运营，以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为中心，以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为目标，努力把运营公司做强做优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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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经县政府批准股权划入运

营公司的实体企业，其业务纳入运营公司管理。

第二章 资产管理

第五条 运营公司应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资产管理

制度，做好产权管理（登记、处置等）、资产评估、项目招

投标和审计监管及信息统计评价等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

第六条 运营公司应掌握权属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等产权状况以及国有产权占有、变动、注销等情况，逐

级向县财政局申办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并填报国家出资

企业产权登记管理信息系统。运营公司及权属控股企业持有

的产权进行转让时，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的转让事项、无偿划

转事项报县财政局审核后由县政府批准；运营公司内部实施

资产重组有关协议转让或无偿划转事项，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七条 运营公司应将资产处置、损失核销以及对外捐

赠等情况，按年度向县财政局备案，其中对较大资产损失的

核销事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县财政局报告；100 万元以上

的重大资产处置事项应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核后报

县政府批准。

第八条 运营公司应加强招投标和审计、评估事项监督

管理，全面落实招投标制度，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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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采购等活动要实行招投标。完善招投标全过程监管，健全

运营公司领导人员牵头和审计、法律、财务等部门参与的监

督机制。运营公司发生《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12 号）规定的情形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的，要依法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经县政府或县财政局批准

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县财政局负责核准或备

案。国有产权转让、国有企业改制的审计、评估中介机构，

除有特殊规定外，一律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公开选聘。

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对涉及招投标、资产审计、价值评估

方面的举报线索一查到底。

第九条 运营公司在做好资产管理的基础上，应当编制

资产统计报表和撰写综合分析报告，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

上报县财政局。县财政局负责汇总各运营公司统计报表，做

出报表汇总和分析说明，并定期书面报告县政府。

第三章 人事管理

第十条 运营公司应按《公司法》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

要求，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设置董事会（或执行董事）、

监事会（或监事）及经营管理机构，形成权责明确、运转协

调、制衡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

第十一条 运营公司董事会一般设置成员 3—7 人，在

平稳过渡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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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建立专职外部董事制度，拓宽外部董事来源，加强外部

董事人才储备，制定完善任职标准，完善选聘条件和程序，

配齐配强配好董事会。建立健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逐步落

实董事会业绩考核、薪酬管理和经营层选聘等职权，落实总

经理经营管理职权。建立董事评价、问责制度，促进董事会

成员依法履行职责，独立平等发表决策意见。制定董事会议

事规则，明确界定董事会职责边界，建立股东与董事会协调

沟通机制，规范股东与董事会沟通交流程序，拓宽沟通交流

渠道。

第十二条 运营公司监事会一般设置成员 5—7 人，职

工监事不少于三分之一。健全监事会制度体系，明确职责边

界和履职要求，突出监督重点，强化激励约束。完善监事会

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监事会管理、监事责任追究、

监事行为规范、监事会监督检查报告编报运用等制度，促进

监事认真履行职责。建立问题整改督办和公示制度，加大监

事会揭示问题处理力度，汇总整理监事会揭示的问题，逐项

提出处理意见，严格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领导班子由县委管理，董

事长、党组织书记由县委考察提名，履行法定任免程序；其

他高层管理人员按《公司法》规定任免。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层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重要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由运营公司提出任用意见，报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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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备案。

第十四条 运营公司根据现代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并结合

自身实际设立内部机构，建立“总额控制、因需设岗、能进

能出、优胜劣汰”的用工制度，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核定从

业人员数额。运营公司（包括各级子公司）招聘工作人员，应

拟定招聘计划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审核后报县政府批

准，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未经批准由运营公司自行招用的

人员，县人社局在就业登记、劳动合同备案、社会保险增员

等方面不予办理。

第四章 投资管理

第十五条 运营公司应强化投资管理，编制战略发展规

划，提出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明确主营业务发

展方向。健全投资内控机制，严格把好用现金、实物、有价

证券或无形资产等实施的投资行为关，包括设立全资子企

业、收购兼并、合资合作、对出资企业追加投入等对外投资，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资、期货投资、

委托理财等金融投资。

第十六条 运营公司应规范投资决策程序，明确投资项

目决策者和实施者应承担的责任，投资项目必须经过可行性

研究或组织专家论证，并由董事会作出决议。长期股权投资

（包括设立各级子公司），500 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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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债券等各种金融项目投资须报县财政局备案；500 万

元以上的重大投资项目先报县财政局审核，经县政府批准后

实施。

第十七条 运营公司应加强投资风险管理与控制，严格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等有关规定。应加强投资事前、事中、事

后管理，健全完善投资风险管理体系。

第五章 融资管理

第十八条 运营公司根据项目融资计划开展项目融资

工作，开展项目融资须事前编制项目融资方案并报县财政局

备案。

第十九条 运营公司融资需要提供担保的，应在融资方

案中予以说明，其担保方式、内容报县财政局备案后在国有

运营公司体系内协调解决。运营公司不得为国有企业之外的

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第二十条 运营公司融资协议（合同）报县财政局备案

后，再由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生效。

第二十一条 县财政局根据运营公司业务需要和工作

特点可通过依法划拨、投入、转让、出让等方式，将相关资

产归集至运营公司名下，增强运营公司融资抵押担保能力。

第二十二条 运营公司利用发行债券方式融资须经县

财政局审核后报县政府批准；利用银行贷款、信托产品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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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租赁、上市募集、转让经营权、资产证券化、股权质押、

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PPP 等其他方式融资，须将

融资方案报县财政局备案后，由运营公司自主选择融资方

式、渠道、期限等。

第二十三条 运营公司债务不属于政府债务，运营公司

应积极防范债务风险，拓宽债务还款渠道，通过参与市场优

质资源竞争，确保运营公司名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断增

强运营公司偿还能力。

第六章 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

第二十四条 按照《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负责人经

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县财政局与运营公

司签订国有资产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根据工作完成情况对

运营公司负责人进行考核。

经营业绩考核包括绩效考核及主要工作考核，其中绩效

考核衡量企业管理层在价值创造、提质增效方面的经营业

绩；主要工作考核衡量企业在改革创新、提升管理、服务社

会方面的工作业绩。对运营公司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更

要突出所承担的各类公益性项目及自主经营项目经营业绩

等重点任务。

第二十五条 运营公司应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健全企

业薪酬分配制度，完善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指标体系，



- 60 -

将在岗职工人力资本增加值、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等作为定

量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企业科学用人、提高效率。推进全

员绩效考核，以业绩为导向，各运营公司要科学设定专业技

术岗位，对专业技术人员工资待遇给予适当倾斜，一般工作

人员工资原则上不高于我县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合理拉

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充分

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

第二十六条 运营公司要层层建立国有资本经营激励

约束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严格执行运营公司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及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理规定，规范企业负责人薪

酬与福利性待遇管理。经县政府批准，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范围的运营公司及权属重要子企业，由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机构进行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核

定企业负责人薪酬；未纳入管理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运营公

司将考核结果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二十七条 企业发生重大决策失误、重大政治责任事

故、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等给企业

造成重大损失或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除由有关部

门依法处理外，对企业负责人依据其责任相应扣减经营业绩

考核分数及薪酬。

第七章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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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对县财政局审核提报的各运营公司重大

投融资项目，由县政府常务会议或专题会议审议确定。

第二十九条 凡涉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

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决策事项，

运营公司均须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办

发〔2010〕17 号）规定的基本程序执行，特别是应当提交运

营公司董事会集体研究决策的事项，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等

方式作出决策。

第三十条 县财政局委托中介机构每年对各运营公司

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合法性、合规性审查，在审查中发现问题

的，应督促其按要求整改到位。县审计局根据《审计法》与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

责任审计规定》对运营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三十一条 运营公司应规范财务监督管理，严格执行

国家财经纪律、财务会计制度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有关

财务管理的各项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依法依规做好权

属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工作。建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运营公

司每年年初应围绕战略规划，在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上，对预

算年度内企业各类经济资源和经营行为合理预计、测算，编

制年度财务预算报告，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三十二条 运营公司应强化章程执行和关联方交易

监管，严格遵守和执行章程规定，不得擅自突破或违反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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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如需调整或修改章程，须报县财政局备

案，并到行政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建立关联方交易监管

制度，明确关联方范围，提出关联方交易的管理、监督、回

避和信息披露办法，从制度上切断利益输送的通道。

第三十三条 运营公司应健全完善重大财务事项决策

制度和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关键风险点和事项的监

督管理，促进企业规范管理、依法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

对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投融资管理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以及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依据有关规定，由相关部门追究

经营管理人员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运营公司应根据党章、《公司法》以及中

央和省、市、县委有关规定，明确党组织在运营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为党组织有效开展工作、发挥作用提

供制度保障。探索建立党组织与运营公司治理结构职责明

确、有机融合、运转协调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63 -

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履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人职责，维

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责任，客观公正地考

核运营公司负责人的业绩，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山东省企业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济南市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济国资发〔2018〕

1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考核的公司负责人，是指实施年薪制考

核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主要负责

人。

运营公司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其他负责人的业绩考核，

由运营公司董事会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考

核奖惩结果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三条 县财政局负责对运营公司负责人实施年度及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审定运营公司负责人薪

酬与奖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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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实

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

一、考核结果与奖惩任免相挂钩的考核制度。

第五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工

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分类考核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营公司发

展规律，根据运营公司功能定位、发展阶段、运营公司管理

等个性化特点，突出不同考核重点，分别设置考核指标和权

重，分类定责考核。

（二）对标考核原则。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引导运营

公司与同行业优秀运营公司进行业绩及薪酬对标，合理确定

运营公司负责人收入水平。

（三）可持续原则。强化对运营公司负责人着眼长远发

展及兼顾当期效益的考核导向，引导运营公司突出创新驱

动，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不断提升公司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章 业绩考核

第六条 运营公司主要承担政府重大专项任务、实现特

定功能或经营范围内的业务。

第七条 运营公司重点考核全县重大战略专项任务完

成情况、经济效益及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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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经营业绩考核分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

经营业绩考核。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周期，任

期经营业绩考核以三年为考核周期。

第九条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分类指

标和管理指标，所占权重分别为 30％、50％、20％。

（一）基本指标包括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利润总额

是指经审计的运营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扣除通过变卖核

心优质资产取得的非经常性收益（不含资本运营收益）。运

营公司科技创新投入、引进高层次人才产生的人才专项投入

成本和用于扶贫的专项投入，可视为当年实现利润。经济增

加值是指经核定的运营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

的余额，具体按《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济增加值考核

细则》等有关规定计算。

（二）分类指标根据运营公司类别及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等，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确定。运营公司重点选择完

成重大投资项目、重大专项任务以及风险管控水平的可量化

指标，采取由县财政局核定与运营公司自主选择相结合的方

式，确定 3—5 项指标。

（三）管理指标包括党的建设、基础管理、安全维稳等

工作，由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并实施考核，考核结果报县财政

局核定。

第十条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



- 66 -

指标，所占权重各为 50％。

（一）基本指标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和总资产周转

率。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指运营公司任期期末扣除客观

因素后的国有资本及权益与期初国有资本及权益的比率。总

资产周转率是指任期内运营公司三年平均营业总收

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

具体按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定

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计算。

（二）分类指标由县财政局参照年度考核指标设定并实

施考核。

第十一条 考核初期，运营公司结合宏观经济形势、行

业特点及本运营公司发展规划等情况，提出年度和任期经营

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年度考核目标原则上不得低于上年实

际完成值，任期考核目标原则上不得低于上一任期完成值。

第十二条 县财政局根据运营公司负责人实际经营情

况及考核目标建议值，结合全县经济增长目标要求，核定年

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与运营公司签订经营业绩目标责

任书，主要内容包括:考核指标、目标值、计算方法及计分

标准，责任书的变更、解除与终止和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四条 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期结束后，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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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以年终财务决算为依据，结合中介机构出具的运营公司经

营业绩考核专项报告和行业管理部门考核结果，以及县财政

局对管理指标的考核结果，确定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得分（具体考核计分办法见附件 1）。

第三章 薪酬管理

第十五条 县财政局依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

营业绩考核结果核定运营公司负责人薪酬。

第十六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

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

第十七条 基本年薪是指运营公司负责人的年度基本

收入。运营公司主要负责人基本年薪原则上按照上年度全省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2.5 倍确定。上年度全

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县人社局提供。

第十八条 绩效年薪是指与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

钩的收入。

绩效年薪＝基本年薪×年度考核评价系数×绩效年薪

调节系数。

第十九条 年度考核评价系数根据运营公司年度经营

业绩考核得分计算确定，最高不超过 2。具体为:

（一）考核分数为 100 分以下时:

年度考核评价系数＝1.6×（考核分数-90）/10，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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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为 0 至1.6。

（二）考核分数为 100 分及以上时:

年度考核评价系数＝1.6＋0.4×（考核分数-100）/（封

顶分-100），分布区间为 1.6 至 2。

封顶分由县财政局根据运营公司年度效益总体增长和

年度考核分数分布情况确定。

第二十条 绩效年薪调节系数主要根据运营公司功能

性质、利润总额和上交税收确定。

绩效年薪调节系数＝功能性质系数×运营公司规模调

节系数

（一）功能性质系数

运营公司功能性质系数为 1。

（二）运营公司规模调节系数

运营公司规模调节系数根据利润总额和上交税收各 50%

确定排名。排名 1 至 4 名的运营公司规模调节系数分别为

1.1、1、0.9 和0.8。

第二十一条 任期激励收入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

挂钩，在不超过运营公司负责人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 30％以

内确定。运营公司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得分为 100 分及

以下的，不得领取任期激励收入；考核得分 100 分以上的，

按照以下方法确定任期激励收入:

任期激励收入＝任期内年薪总水平×30％×（任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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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100 分）/（封顶分-100 分）

封顶分由县财政局根据运营公司任期效益总体增长和

任期考核分数分布情况确定。

第二十二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基本年薪由县财政局每

年核定一次，按月发放，核定前暂按上年度标准支付，核定

后对前期支付金额进行调整，多退少补；绩效年薪根据年度

考核结果发放；任期激励收入在任期考核后，原则上按 5:5

的比例分 2 个年度兑现。

第二十三条 运营公司主要负责人薪酬分配系数为 1，

副职薪酬分配系数为 0.9—1，其他负责人薪酬分配系数为

0.6—0.9，具体由运营公司确定。

第二十四条 县财政局根据运营公司经营业绩考核结

果，核定运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按有关程序审批。运

营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薪酬确定后，运营公司应当在 15 个工

作日内将本运营公司其他负责人薪酬分配方案报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审核后，由运营公司组织兑现。

第二十五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

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险。

第二十六条 运营公司为运营公司负责人缴存住房公

积金比例最高标准不得超过 12％，缴存基数按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七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的薪酬为税前收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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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除国家和省发放的奖金

和实物奖励、按国家规定享受的福利待遇，运营公司负责人

不得在薪酬外领取其他收入。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在考核期内，因改制重组发生产权变动、

承担政策性业务、自然灾害或会计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

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可适当调整考核结果；由于市

场变化、价格调整或汇率税率变动等因素经营受到影响，运

营公司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考核结果不予调整。

第二十九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的薪酬在财务统计中单

列科目，单独核算并设置明细账目。运营公司负责人薪酬应

计入运营公司工资总额，在运营公司成本中列支，在工资统

计中单列。运营公司负责人离任后，其薪酬方案和考核兑现

个人收入的原始资料应至少保存 15 年。

第三十条 运营公司负责人薪酬水平、福利性收入等薪

酬信息，运营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向社会披露。

第三十一条 运营公司发生下列情况的，县财政局根据

具体情节给予扣分处理，并相应扣发或追索扣回运营公司负

责人的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涉嫌违纪违法的，移送纪

检监察机关处理。

（一）违反会计法、会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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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报财务状况，以及在监事会和财务日常监督检查、县委巡

察、经济责任审计等监督检查中发现业绩不实的。

（二）运营公司负责人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导致

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责

任事故、重大违纪案件等，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或国有资

产损失的。

（三）运营公司负责人存在违反规定自定薪酬、超发薪

酬、兼职取酬、超标准享受福利性待遇等行为的。

（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资料或者虚构业绩多领取薪酬

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经批准实行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的运

营公司高管及专业技术人员，由运营公司制定业绩考核办

法，按照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确定薪酬结构和水平，报县财

政局备案。

第三十三条 运营公司应当落实分级、分类管理职责，

结合运营公司实际制定、完善所属公司其他负责人的业绩考

核与薪酬管理办法，所属公司其他负责人薪酬审核结果及福

利性待遇等情况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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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2.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济增加值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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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一、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

运营公司负责人年度业绩考核得分＝基本指标+分类指

标+管理指标综合考核得分。

（一）基本指标计分标准

基本指标基本分为 30 分，其中利润总额基本分 20 分、

经济增加值基本分 10 分。

1.年度利润总额是指经审计的企业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

年度利润总额 3 千万以上的企业，超过目标值时，每超

过 2％，加 1 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 2％，扣 1 分，加

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基本分的 20％。

年度利润总额 3 千万（含 3 千万）以下的企业，超过目

标值时，每超过 4％，加 1 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 4％，

扣 1 分。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基本分的 20％。

2.经济增加值是指经核定的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

资本成本的余额。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超过目标值时，

每超过 1％，加 0.5 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 1％，扣 0.5

分。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基本分的 20％。

经济增加值指标为负值的，完成目标值，加分减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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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指标计分标准

分类指标基本分为 50 分，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

基本分的 20％。重点考核承担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建设任务，

以及政府项目质量优良率、工程项目进度率、资金预决算控

制、到期债务偿还比率等情况。具体指标及计分标准在经营

业绩责任书中明确。

（三）管理指标计分标准

管理指标基本分为 20 分，主要包括五项内容:

1.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完成年度党建

工作目标任务，得 5 分，否则视情减分。

2.企业领导班子坚强有力，作用发挥得好，得 3 分，否

则视情减分。

3.基础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并得到有效落实，得 5 分，

否则视情减分。

4.深化改革，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完成项目建设、

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得 5 分，否则视情减分。

5.完成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上缴，得 2 分，否则

不得分。县委管理干部的企业管理指标中涉及县考评办考核

的，考核得分依据县考评办的考核结果确定。

在双招双引、资本证券化、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重大成

果，可视情给予最高不超过 5 分的奖励加分。

因决策失误等导致重大国有资产损失、发生安全生产重

大及以上责任事故、出现有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信访维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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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事件、企业负责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视情给予最

高 10 分的减分。

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得分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得分＝基本指标得分+分类指标得

分。

（一）基本指标得分

1.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净资产增长率指标得分

运营公司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基本分为 30 分，加减分

不超过基本分的 20％。

目标值≥100％，完成目标值得基本分。完成值每超过

目标值 0.4 个百分点，加1 分；每低于目标值 0.4 个百分点，

扣 1 分。

目标值＜100％，完成目标值得基本分，完成值每超过

目标值 0.5 个百分点，加1 分；每低于目标值 0.5 个百分点，

扣 1 分。

2.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得分

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基本分为 20 分，加减分不超过基本

分的 20％。

目标值≥前三年平均值，完成目标值直接得满分。未完

成目标值，在满分的基础上扣分，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3 个

百分点，扣 1 分。

目标值＜前三年平均值，完成目标值得基本分，完成值

每超过目标值 5 个百分点，加 1 分；每低于目标值 5 个百分



- 76 -

点，扣 1 分。

（二）分类指标得分

企业分类指标基本分为 50 分，加减分不超过基本分的

20％，具体指标和计分标准在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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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济增加值考核

细则

一、经济增加值的定义及计算公式

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后

的余额。

计算公式为：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

润-调整后资本×平均资本成本率。

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研究开发费用调

整项-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1-25%）。

调整后资本=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平均无息流动

负债-平均在建工程。

二、会计调整项目说明

（一）利息支出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中“财务费用”项下

的“利息支出”，在税后净营业利润中加回。

（二）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中“管理

费用”项下的“研究与开发费”和当期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

究开发支出，具体按照税务部门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

除相关标准及实际发生额进行确认，并在税后净营业利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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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回。

（三）无息流动负债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中“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应

付职工薪酬”“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和“其他流动负

债（不含其他带息流动负债）”。

（四）在建工程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符合主业规定的

“在建工程”。

三、资本成本率的确定

资本成本率原则上在任期考核期初，依据同期银行三年

期贷款利率确定。

四、其他重大调整事项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对企业经济增加值考核产生重大影

响的，酌情予以调整：

（一）重大政策变化；

（二）严重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三）企业重组、上市及会计准则调整等不可比因素；

（四）县财政局认可的企业结构调整等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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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

实施意见（试行）
商政发〔2020〕4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加快我县电子商务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市场拓展、产业融合、双招双引、大众

创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打造电商产业发展新高

地，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

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互联网产业优势，以电子商务应

用与信息化为抓手，培育壮大电商经营主体，建立完善供应

链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加快传统产业向电

商转型，大力推进农产品上行，培育孵化电商人才，以电商

创业带动就业，尽快打造电商产业集群，形成全县经济发展

新引擎、新动力。

二、目标任务

利用 2020-2022 三年时间，积极创建“国家级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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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到 2022 年，全县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率达到 80%，以电商销售为重要渠

道的占比达到 30％；电商产业园税收突破 5000 万元；培育

10 家年网络零售额 1000 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20 家年网络

零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10 个电商示范镇（村），

带动就业 10000 人；培育电商人才 1000 名、电商农特产品

品牌 10 个以上，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 80%以上；本

地农特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1 亿元，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 10

亿元。

三、政策措施

（一）支持电商产业园发展。加大对电商产业园基础设

施配套扶持力度，以政策引导和鼓励电商龙头企业、物流快

递企业、电商配套服务企业及电商相关企业向电商产业园集

聚发展。对入驻电商产业园的电商企业，实行 3 年内办公场

所租金减半收取。

（二）支持农村电商发展

1.支持电商特色镇村（园区）创建。鼓励各镇（街道）

聘请第三方电商运营机构或服务团队打造电商特色镇村，对

辖区内的特色产品进行整合、包装、设计、策划、运营等，

积极创建“中国淘宝镇（村）”“电商示范镇（村）”“电

商特色镇（村）”等，对成功创建或获得国家、省、市电商

相关荣誉称号的镇、村，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奖励 60 万元、

30 万元。鼓励具备条件的镇（街道）建立专业电商园区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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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孵化园，按照实际投资额、入驻电商企业数量、电商人才

集聚程度、网络零售额等指标给予一次性最高奖励 50 万元。

2.支持农特产品上线销售。鼓励企业在各大电商平台开

设网店，对于销售本地“三品一标”、区域品牌等农特产品

且年网络零售额达到 100 万元、200 万元以上的电商企业，

分别给予前 5 名一次性最高奖励 5 万元、10 万元。鼓励发展

社团电商、社交电商等新模式，推动农村电商创新升级，对

于销售本地农特产品的社团电商、社交电商企业，根据后台

交易额，分别给予前 5 名一次性最高奖励 3 万元。

3.支持农特产品电商品牌创建。鼓励农特产品企业创立

电商品牌、提升品质、改进包装、加强宣传。对农特产品电

商企业投入品牌注册、SC 认证、包装设计、宣传推广，且年

网络零售额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根据投入资金额度给予补

贴，同一企业只能申请单项补贴。该项目补贴总额最高不超

过 20 万元。

（三）支持电商配套服务业发展

1.支持电商服务企业发展。对商河电商企业贡献较大的

包装设计类、品牌策划类、金融服务类、电商平台类、电商

培训类等服务型公司，经评比，每年每个类别优选 2 家企业

授予“商河县优秀电商服务企业”荣誉称号，并给予一次性

服务奖励 2 万元。

2.支持电商企业仓储物流发展。加快构建与电子商务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对于建设全县电商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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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配送中心、电商仓储物流园区、冷链物流园区的，经认

定后，根据投资额度给予最高补贴 50 万元，对由配送中心

或园区统一发货的电商企业或个体给予物流优惠。对电商企

业在经营中的仓储租赁费，经审核后予以补贴，租赁仓储面

积 500-2000 平方米（含 2000 平方米）且年网络零售额超过

500 万元的电商企业，按照当年租赁费的 30％给予补贴，租

赁仓储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且年网络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

的电商企业，按照当年租赁费的 50%给予补贴，每家最高补

贴 10 万元。

（四）支持电商龙头企业发展。重点培育一批成长性好

的电商企业，引导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对年网络零售额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网络零售型企

业、交易额达到 5000 万元以上的运营平台企业以及服务收

入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服务型企业，分别给予前 3 名一次性

最高奖励 10 万元，并授予“商河县电商龙头企业”荣誉称

号；纳入限额以上统计范围的电商企业，按照《商河县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发展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的意见》执

行；对规模（限额）以上企业转型电商、创建电商品牌且在

主流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年网络零售额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

分别给予前 10 名电商企业一次性奖励 3 万元。

（五）探索电商发展新业态。发挥新媒体电商带货优势，

加强与短视频、直播平台和 MCN 机构合作。参与我县组织的

电商直播、短视频带货等活动，每年开展“网红产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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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店铺”“网红达人”评选活动，根据产品销量、网络零售

额、反馈评价、粉丝量等指标综合评价，分别给予前 5 名的

产品、店铺、达人一次性奖励 1 万元、3 万元、5 万元。打

造 2-3 个电商直播基地（产业带），根据投资额、网红达人

数量、网络零售额等指标综合评价，给予一次性最高奖励 5

万元。

（六）支持电商人才发展。鼓励各类群体开展电商创业，

组织电商人才培训，对辖区内的电商人才、跨境人才、直播

达人等实施“英才计划”，促进电商扩散式发展。对在我县

设立电商人才实训基地的电商相关行业机构或企业，按实际

培训人数及孵化效果，给予最高补贴 20 万元；鼓励电商企

业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对企业引进年薪超过 10 万

元（含 10 万元）、聘用时间超过 1 年（含 1 年）的高级管

理、营运、技术人才，按其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全

额奖励；对引进培育的电商人才，依据《中共商河县委商河

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兴县”战略的意见》（商发〔2018〕

24 号）和《中共商河县委办公室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实施“雁归商河”人才工程的意见（试行）》（商办发〔2020〕

6 号）等政策文件，按照相关标准享受相应政策待遇。

（七）发挥电商协会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电商协会加

强自身建设，支持协会组织会员企业抱团参加省内外或第三

方平台专业性展会活动，支持协会组织开展电商创业大赛、

应用宣传、培训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发挥协会会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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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源优势，支持引进外地专业数据分析机构对我县电商

产业现状进行分析，为产业发展、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根据工作完成情况，给予最高奖励 10 万元。

对于商河县电商产业发展带动效应明显的重大项目，可

突破现有政策，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要求。扶持对象以电商企业为主，兼及关联

性企业和个体网店，企业应在商河依法注册、依法经营、依

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企业、个体网店年

网络零售额不低于 10 万元。扶持对象应当如实申报，存在

漏报、瞒报、虚报、重报等情况的，取消当年奖补资格，3

年内不得申报与电商相关的一切项目的奖补，构成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企业和个体网店在经营过

程中有不良信用记录、偷税漏税记录、违法违规行为或因产

品、服务质量出现问题被投诉造成较大影响的，不予扶持；

当年度发生侵权、欺诈等重大经济纠纷、商业贿赂、安全生

产事故或其他违法事件的企业和个体网店，取消享受优惠政

策的资格。

（二）申报流程。各申报企业自行申报，经镇（街道）

初审、县商务信息中心复审、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审核后，报请县政府审批。本年度内的扶持资金采取“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单个企业一般不重复享受政策，本意见

规定的政策措施若与我县已出台其他优惠政策相同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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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样采取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兑现有关政

策。每年 2 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电商扶持资金的申请受理和

审核工作，并制定发布下一年度重点扶持项目计划，资金审

核和使用计划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任组

长的商河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调度协调、

考核推进等工作，统筹协调解决电商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协作机制，县商务信息中心负责争取上级各

类扶持政策，加强对电商发展的协调服务和政策指导；县发改

局负责指导管理以及物流的规划、协调服务工作；县工信局负

责加快传统企业的产业转型，提升农村网络设施水平，推进

5G 创新应用，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县财政局负责

电商专项资金的及时拨付和规范管理；县统计局负责电商企

业统计数据的审核工作，促进电商企业上规入库；县农业农村

局负责结合本部门职能，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做好农业+电商品

牌创建，促进农产品上行；县交通运输、供销、邮政等部门

负责争取上级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和农村物流发展的相关政策，

参与农村电商体系创建；县人社、团委、工会、金融等部门负

责积极为电商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县审计局负责扶持资金的监

督审计；县融媒体中心负责电商相关工作的推广宣传；县市场

监管、税务、通信等部门负责结合各自职责做好便捷化服务。

各镇（街道）要成立相应机构，配备熟悉电商的专业人才，

健全工作机制，科学制定创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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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推进本辖区电商发展。

（二）加大财政保障。每年安排电商专项发展引导资金

1000 万元，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支持电商发展；

鼓励利用省、市、县相关扶持资金及社会资本，成立电商数

字产业引导基金。县财政局对电商专项发展引导资金实行专

项审批、专款专用，根据评审和审批情况，负责相关资金拨

付工作。县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和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三）优化发展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做好配套建设和便

捷化服务，加强电商市场秩序监管，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虚

假宣传和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加强对电商工作的动态

跟踪，及时总结工作成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加强媒体宣传，重视网络舆情，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意见在执行过程中与实际发展情况不相适应的，由县

商务信息中心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意见，报

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执行。本意见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试用期 3 年），由县商务信息中心会同县财政局

负责解释。

附件：1.商河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名词解释

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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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商河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王 帅 副县长

副组长： 刘宁晓 县财政局局长

田海峰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白朝阳 县商务信息中心主任

成 员： 吕 平 县总工会副主席

晋洁琼 团县委副书记

张墩瑞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郜建勇 县发改局副局长

吴 军 县工信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高建华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人才中心主任

王友涛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王兴勇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刘玉翠 县统计局副局长

崔保华 县税务局副局长

张兴荣 县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

刘 洋 县金融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徐长品 县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

单荣光 许商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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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涛 玉皇庙镇政府安监办副主任、经贸办主任

胡 波 龙桑寺镇人大主席

宋 健 殷巷镇党委委员

李泽君 怀仁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刚绪星 贾庄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高传利 郑路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张

永磊 白桥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戴慧英 孙集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李东伟 韩庙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张钢锋 沙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赵 伟 张坊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商务信息中心，白朝阳同志兼任

办公室主任。今后，如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发生变动，由继任

者自然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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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名词解释

1.电商企业：交易当事人或参与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计算机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网络和其他信息网络）所进

行的各类商业活动，包括货物交易、服务交易和知识产权交

易。电商企业是指从事这类电子商务的企业。

2.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是

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

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

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3.社团电商：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形式，利用电子商务

等技术手段，使住宅小区、电子商务园区采用领先的产业互

联网设计理念，在网络社交、商品交易等方面一体化、网络

化发展。

4.社交电商：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新形式，是基于极具个

性化和互动性社交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

在社交媒体、社交网络服务方面上的延伸。

5.“中国淘宝村”：（1）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

行政村为单元；（2）销售规模：年网络零售额超过 1000 万

http://www.so.com/s?q=%E7%A7%BB%E5%8A%A8%E7%BD%91%E7%BB%9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5%86%E4%B8%9A%E6%B4%BB%E5%8A%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4%A7%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A4%E6%98%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F%A5%E8%AF%86%E4%BA%A7%E6%9D%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baike.so.com/doc/192100-2029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82487-5895164.html
https://baike.so.com/doc/2011565-2128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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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3）网商规模：本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 100 家，或活

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 10%。

6.“中国淘宝镇”：（1）1 个镇（街道）的淘宝村大于

或等于 3 个；（2）1 个镇（街道）年网络零售额超过 3000

万元、活跃网店数量超过 300 个，不局限于是否有淘宝村。

2 个条件满足其一即可。

7.“电商示范镇（村）”：辖区内商家通过淘宝、京东、

拼多多、抖音、快手等各大电商平台进行产品网上交易，网

络零售额达到一定规模，电商创业氛围浓厚的镇（村），认

定标准参考国家、省、市相关认定标准。

8.“电商特色镇（村）”：辖区内特色产业发展效应明

显，同时依托特色产业通过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快

手等各大电商平台进行产品网上交易，网络零售额达到一定

规模，能够形成产业集聚，产业发展带动能力强，电商创业

氛围浓厚的镇（村），认定标准参考国家、省、市相关认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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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区及建制镇驻地国有土地

基准地价的通知
商政发〔2020〕5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公示地

价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国土资字〔2018〕280

号）有关规定，确定调整我县城区及建制镇驻地国有土地基

准地价。现将调整后的基准地价公布如下:

一、城区基准地价调整范围:东至东环路，西至西环路，

北至富民路、北环路，南至新兴南街、南环路、新兴街。

11 个建制镇驻地基准地价一并进行调整，涉及玉皇庙镇、

龙桑寺镇、殷巷镇、怀仁镇、贾庄镇、郑路镇、白桥镇、孙集

镇、韩庙镇、沙河镇、张坊镇。

二、城区国有土地级别基准地价标准及 11 个建制镇驻

地国有土地级别基准地价标准详见附件。

三、本基准地价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8 年 7 月

16 日印发的《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区及部分建制镇驻

地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商政发〔2018〕14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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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商河县城区国有商服、住宅、工业用地级别基准

地价表

2.商河县城区国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

基准地价表

3.商河县城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4.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5.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商河县人民政府

2020 年5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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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商河县城区国有商服、住宅、工业用地级别

基准地价表

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Ⅰ 1070 71.3 1040 69.3 350 23.3

Ⅱ 820 54.7 790 52.7 315 21.0

Ⅲ 690 46.0 660 44.0 250 16.7

Ⅳ 530 35.3 510 34.0 21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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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商河县城区国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级别

公服一类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教育、

科研、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

化设施、体育）

公服二类

（公用设施）

元/平方米 万元/亩 元/平方米 万元/亩

Ⅰ 720 48.0 350 23.3

Ⅱ 550 36.7 315 21.0

Ⅲ 470 31.3 250 16.7

Ⅳ 360 24.0 21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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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商河县城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一、基准日：2019 年1 月1 日。

二、土地权利状况：完整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三、土地使用年期：各类用地按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

即商服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50 年、工业用地 50 年。

四、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 I、Ⅱ级地为“六通一平”，

即宗地红线外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以及红

线内场地平整；Ⅲ、Ⅳ级地为“五通一平”，即宗地红线外

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以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五、标准容积率：商服用地为 1.4、住宅用地为 1.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 1.0、工业用地为 1.0。

六、土地还原率：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为 6.0%，工业用地为 5.5%。



- 96 -

附件 4

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商服、住宅、工业、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建制镇

名称

土

地

级

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公服一类

（机关团体、

新闻出版、教

育、科研、文

化设施、体

育）

公服二类

（公用设

施）

元/平

方米

万元

/亩

元/平

方米

万元

/亩

元/平

方米

万元

/亩

元/平

方米

万元/

亩

元/平

方米

万元

/亩

玉皇庙镇
Ⅰ级 410 27.3 390 26.0 200 13.3 290 19.3 200 13.3

Ⅱ级 375 25.0 345 23.0 190 12.7 260 17.3 190 12.7

贾庄镇
Ⅰ级 385 25.7 350 23.3 200 13.3 275 18.3 200 13.3

Ⅱ级 345 23.0 310 20.7 190 12.7 245 16.3 190 12.7

怀仁镇
Ⅰ级 360 24.0 330 22.0 200 13.3 250 16.7 200 13.3

Ⅱ级 310 20.7 280 18.7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郑路镇
Ⅰ级 360 24.0 330 22.0 200 13.3 250 16.7 200 13.3

Ⅱ级 310 20.7 280 18.7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龙桑寺镇
Ⅰ级 310 20.7 290 19.3 200 13.3 250 16.7 200 13.3

Ⅱ级 280 18.7 250 16.7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孙集镇
Ⅰ级 310 20.7 290 19.3 200 13.3 250 16.7 200 13.3

Ⅱ级 280 18.7 250 16.7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殷巷镇
Ⅰ级 290 19.3 270 18.0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Ⅱ级 265 17.7 245 16.3 180 12.0 200 13.3 180 12.0

韩庙镇
Ⅰ级 290 19.3 270 18.0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Ⅱ级 265 17.7 245 16.3 180 12.0 200 13.3 180 12.0

白桥镇
Ⅰ级 290 19.3 270 18.0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Ⅱ级 265 17.7 245 16.3 180 12.0 200 13.3 180 12.0

张坊镇
Ⅰ级 290 19.3 270 18.0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Ⅱ级 265 17.7 245 16.3 180 12.0 200 13.3 180 12.0

沙河镇
Ⅰ级 290 19.3 270 18.0 190 12.7 230 15.3 190 12.7

Ⅱ级 265 17.7 245 16.3 180 12.0 200 13.3 18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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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一、基准日：2019 年1 月1 日。

二、土地权利状况：完整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三、土地使用年期：各类用地按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

即商服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50 年、工业用地 50 年。

四、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五通一平”（宗地红线外

通路、供电、通讯、供水、排水，红线内场地平整）。

五、标准容积率：商服用地为 1.2、住宅用地为 1.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 1.0、工业用地为 1.0。

六、土地还原率：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为 6.0%，工业用地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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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商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优化调整

方案的通知
商政办发〔2020〕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商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优化调整方案》已经县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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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优化调整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

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

促进畜牧业绿色健康发展，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

局《关于做好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的函》（济环

函〔2019〕30 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控量

减污、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科学调整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优化全县畜禽养殖生产布局，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

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

全面协调发展。

二、划分依据及基本要求

（一）划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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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规。

（二）基本要求

1.禁养区是指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

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2.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

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

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

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三、划定区域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清源湖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黄河邢家渡取水

口以下引水条渠、沉沙池和水库大坝截渗沟外边界范围内的

区域。

2.引黄输水渠、商中河北段（引黄输水渠入口至丰源湖

水库引水口）两岸 500 米范围及其设施的保护区域为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

3.丰源湖水库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库区

大坝坝顶道路内侧区域。

（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

域

1.商河县城市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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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镇（街道）驻地人口集中区范围外延 200 米以内区域；

3.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外延 200 米以内区域。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

四、保障措施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当前生猪稳定保供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规范畜禽养殖禁养

区划定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

扛起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政治责任，严格属地管理，强化配

合协作，发挥职能作用，加快推进禁养区优化调整工作措施

落细落实。

（二）加强对畜禽养殖业的监督管理。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执法和监管工作，督促养殖场户切实履行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落

实非洲猪瘟防控措施，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防止

环境污染。

（三）积极推动生猪产业绿色发展。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对生猪养殖场户的技术指导与帮扶，以粪肥无害化还田

利用为重点，畅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统筹生态环境

保护和产业发展，根据资源要素、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环

境承载能力等条件，科学规划布局畜牧业，合理有序发展养

殖产业，推动种养结合、绿色发展。


	关于印发商河县 2020 年重点项目的通知
	商河县2020年财政和基础建设类重点项目汇总表
	商河县2020年非财政投资类重点项目汇总表
	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办法的通知
	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暂行办法
	运营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计分办法
	商河县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经济增加值考核细则
	商河县人民政府
	商河县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名词解释
	商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区及建制镇驻地国有土地基准地价的通知
	商河县城区国有商服、住宅、工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商河县城区国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商河县城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商服、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商河县建制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有关说明
	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商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优化调整方案


